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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

谷

縣

志

卷
二
上
城
池

一

平
谷
縣
志
卷
二
上

經
政
志

城
池夫

城
池
者、
捍
外
衛
内、
保
國
安
民
之
大
防
也、
是
故
築
斯
城

斯

池、
與
民
固
守
而
弗
去、
孟
子
嘗
以
之
告
滕
君
矣、
使
城
池
修
、
則

外
侮
不
侵、
二
者
罔
備、
則
民
焉
恃
以
無
恐、
任
有
司
者、
可
不
時
加

修
、
以
壯
威
而
弭
患
乎、
志
城
池、

平
谷
縣
於
明
永
樂
二
年
始
築
土
城、
形
制
低
狹、
成
化
三
年、
廵
撫

本
委
營
州
右
屯
衛
指
揮
袁
忠
增
築
之、
城
髙
二
丈
五
尺、
址
廣
三
丈

五
尺、
頂
殺
址
三
之
二、
周
圍
六
百
丈、
包
以
磚
石、
塹
濶
二
丈
五
尺、
深

半
之、
見

商

輅

新

城

記

值

既
久、
漸
以
傾
壊、
嘉
靖
元
年、
廵
撫
孟
春
廼
命
兵

備
熊
相
督
營
州
中
屯
衛
指
揮
季
勳
重
修
完
固、
見

王

鏜

重

修

城

池

記

迨
四
十

二
年
冬、
㓂
馬
奄
至
城
下、
知
縣
任
彬
資
以
守
禦、
得
不
䧟、
㓂
既
引
去、

彬
請
於
監
司
為
扞
圉
久
計、
時
總
督
軍
門
劉
燾、
撫
院
温
景
葵、
按
院

董
堯
封、
屯
院
秦
嘉
楫、
闗
院
陳
省、
兵
備
張
守
中、
咸
有
金
穀
助
焉、
彬

又
自
理
百
餘
金、
為
士
民
倡、
邑
衆
翕
然、
輸
財
效
力、
輿
石
燒
磚、
撤
舊

城
而
新
之、
增
築
五
尺
俾
益
崇、
又
于
城
四
門
各
樹
以
樓、
額
其

東
曰
挹

盤、
西
曰
拱
辰、
南
曰
迎
泃、
北
曰
威
遠、
城
隅
增
舖
舍
四、
又

其
塹、
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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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
塹
悉
植
以
柳、
城
峻
池
深
屹
然
矣、
見

張

四

維

修

城

記

顧
裏
口
單
薄、
壕
尚
淺

隘、
隆
慶
二
年、
知
縣
瞿

復
督
民、
工、
挑

壕
池、
比
舊
又
深
丈
餘、
濶

亦
半
之、
封
築
城
墻
裏
口、
堅
厚
近
丈、
修
砌

口、
東
西
二
門
增
置
吊

橋、
常
則
便
人
往
來、

則
撤
去
防
守、
工
竣、
逈
出
諸
縣
之
冠、
民
皆
忻

然
有
固
守
之
志
矣、
至
清
乾
隆
三
十
二
年、
知
縣
鄧
來
祚
詳
請
重
修、

順
天
府
尹
命
北
路

同
知
李
化
楠
董
其
事、
經
始
於
三
十
五
年、
踰

年
工
竣、
計
費
帑
金
四
萬
四
千
二
百
有
奇、
見

朱

克

閲

重

修

城

池

記

此
後
百
餘

年
來、
又
多
隳
、
民
國
九
年、
邑
長
王
沛
倡
議
修
葺、
紳
商
輸
款、
居
民

出
工、
聿
觀
厥
成、
復
稱
堅
峻、
見

王

兆

元

修

築

城

垣

記

迄
今
猶
資
防
守
云、

公
署平

谷
密
邇
北
平、
逼
近
闗
隘、
最
為
重
地、
且
設
官
分
職、
必
有
公
署

以
安
宅
焉、
是
以
仕
於
斯
者、
念
經
始
之
勞
則
當
思
厚、
享
燕
居
之

奉
則
當
思
忠、
毋
得
畔
官
離
次、
而
莫
知
所
儆
也、
志
公
署、

察
院
在
縣
治
東、
洪
武
九
年
建、
嘉
靖
二
年、
知
縣
王
謙
重
修、
正

三

間、
後
堂
五
間、
知

縣

劉

愛

添

修

穿
堂
一
間、
知

縣

劉

愛

建

大
門
三
間、
儀
門
三
間、
前

後
東
西
廂
｜
房
共
十
二
間、

後
察
院
在
縣
治
北、
成
化
年
間
建、
嘉
靖
二
十
五
年、
知
縣
王
椿
重
修、

正

三
間、
後
堂
五
間、
知

縣

劉

愛

添

修

大
門
三
間、
儀
門
一
間、
前
後
東
西
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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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
房
各
二
間、

營
州
中
屯
衛
在
察
院
東、
永
樂
二
年
自
口
外
大
寜
地
方
移
建
於
此、

成
化
四
年、
都
御
史

公
本
重
修
正

三
間、
抱
厦
三
間、
左
右
耳
房

各
一
間、
後
堂
三
間、
六
房
東
西
各
三
間、
大
門
三
間、
儀
門
一
間、
經
厯

司

三
間、
鎮
撫
司

三
間、
左
右
中
前
後
所
各
二
間、
軍
噐
局
三
間、
軍

需
庫
三
間、
以

上

今

俱

廢

監
房
三
間、
經

厯

盧

寜

建

經
厯
公
廨
六
間、
經

厯

盧

寜

建

演

武

三
間、
東
西
廂
房
各
二
間、
將
臺
一
座、
在

縣

西

門

外、

知

縣

樊

秬

建、

沙
嶺
舘、
舊無

上

司

停

驂

之

舘

舍、

知

縣

劉

愛

買

地

一

區、

建

庭

三

間、

置

厠

二

所、

門

一

座、

以
上
各
署、
因
察
院
屯
衛
各
職
官、
久
經
裁
撤、
而
舊
署
均
廢、

縣
署
在
東
街、
明
洪
武
初
建、
成
化
三
年、
知
縣
郭
銘
重
修、
正

三
間、

東
西
耳
房
各
一
間、
庫
房
三
間、
在

正東

典
史

三
間、
在

正西

六
房
東
西

各
五
間、
大
門
三
間、
儀
門
三
間、
戒
石
坊
一
座、
在

儀

門

内、

知

縣

劉

愛

建、

後
堂
三

間、
知

縣

馮

思

忠

建

倉
獄
神
廟
一
間、
預
備
倉
東
南
北
各
三
間、
俱

在

儀

門

外

東

監
房

三
間、
在

儀

門

外

西

知
縣
公
廨、
在

後

堂

後

縣
丞
公
廨、
在

東

三

房

東

典
史
公
廨、
在

典

史

西

吏
舍、
在

縣

丞

公

廨

後

申
明

三
間、
在

縣

門

東

旌
善

三
間、
在

縣

門

西、

俱

知

縣

劉

愛

建

陰

陽
學、
在

縣

治

西

北

今

廢

醫
院、
在

縣

西

今

廢

積
留
倉、
在

縣

治

西

北

裁

革

今

廢

僧
會
司、
在

縣

治

西

覺

雄

寺

道
會
司、
在

縣

治

東

南

朝

陽

觀

清
道
光
十
六
年、
知
縣
葉
儁
昌
重
修
縣
署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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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
清
同
治
十
一
年、
知
縣
李
夀
民
重
修
縣
署、

民
國
二
十
二
年、
縣
長
李

焯
重
修
縣
政
府、

習
藝
所、
在
戒
石
坊
東
南、
清
光
緒
三
十
三
年、
知
縣
范
中
信
建、

監
獄、
在
戒
石
坊
西
南、
民
國
六
年、
知
縣
李
樹
珽
重
修、

民
國
二
十
二
年、
縣
長
李

焯
重
修
監
獄、

蠶
桑
試
驗
塲、
在
縣
署
東、
清
光
緒
三
十
三
年、
知
縣
范
中
信
建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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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
學
校夫

學
校
所
以
群
士
也、
士
所
以
倡
化
也、
學
興
則
士
奮、
士
奮
則
化

敦、
此
為
治
者
之
首
務、
而
鼓
舞
振
作、
端
有
望
于
任
有
司
職
風
化

者、

志
學
校、

儒
學
在
縣
治
南、
建
於
元
至
元
間、
明
成
化
五
年、
知
縣
郭
銘
重
修、
其

制
淺
狹
卑
陋、
加
之
以
棟
宇
垣
墉、
率
多
傾
廢、
嘉
靖
二
年、
清
戎
監
察

御
史
熊
公
榮
倡
義、
廵
撫
都
御
史
孟
公
春、
總
兵
官
馬
永、

將
吕
昌、

各
助
物
料、
兵
備
副
史
熊
公
相
督
署
印
縣
丞
宋
澄
增
拓
修
理、
輪
奐

視
昔
加
美
焉、
見

熊

相

重

修

縣

儒

學

記、

值
嵗
既
久、
復
漸

壞、
至
嘉
靖
四
十
年、

監
察
御
史
秦
公
嘉
楫
以
屯
田
按
縣
謁
廟、
廼
移
文

所
治、
出
其
帑
所
嬴、

以
助
傭
費、
知
縣
任
彬
卜
日
鳩
工、
又
捐
俸
市
材、
于
是
舉
邑
向
風
慕

義、
富
効
財、
貧
出
力、
不
期
月
而
告
成、
殿
廡
堂
齋、
煥
然
一
新、
㦸
門
外

鑿
泮
池、
甃
磚
橋、
其
外
横
衢
䜿
二
坊、
東
曰
興
賢、
西
曰
育
才、
為
一
邑

之
偉
觀、
見

秦

嘉

楫

重

修

平

谷

縣

儒

學

記、

大
成
殿
三
間、
東
西
廡
各
五
間、
㦸
門
三
間、
櫺
星
門
三
座、
明
倫
堂
三

間、
在

殿

後

崇
徳
齋
三
間、
在

堂

東

側

廣
業
齋
三
間、
在

堂

西

側

啓
聖
祠
三
間、
在

殿

東

北

敬
一
箴

三
間、
文
昌
祠
三
間、
俱

在

殿

東

教
諭
公
廨、
訓
導
公
廨、
俱

在

殿

西

名

宦
祠、

㦸

門

外

東

鄉
賢
祠、

㦸

門

外

西

射
圃
一
所、
在

學

東

南、

今

廢、

社
學、
在

縣

治

西、

今

廢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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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
萬
暦
六
年
重
修、
見

倪

光

薦

重

修

儒

學

記、

清
乾
隆
二
十
七
年
重
修、
見

張

蘭

芳

重

修

儒

學

記、

嘉
慶
丙
子
年
重
修、
見

賈

名

伸

重

修

文

廟

記、

道
光
三
十
年
重
修、

光
緒
十
五
年
冬
月、
邑
令
鍾
公
徳
輔
慨
然
以
振
興
文
教
為
己
任、
勸

諭
各
鄉
集
資
重
修、
捐
亷
為
倡、
各
鄉
皆
踴
躍
樂
輸、
於
是
偕
學
正
張

君
銜
副
學
馬
君
成
章
共
謀
營
始、
擇
紳
士
董
其
事、
鳩
工
庀
材、
□
於

翌
年
二
月
興
工、
至
七
月
望
日
告
竣、
見

徐

夀

朋

重

修

學

宮

記、

大
成
殿
三
間、
東
西
廡
各
五
間、
文
昌
祠
三
間、
崇
聖
祠
三
間、
名
宦
祠

三
間、
鄉
賢
祠
三
間、
忠
義
祠
三
間、
㦸
門
三
間、
櫺
星
門
三
座、
以

上

俱

拆

卸

重

修

明
倫
堂
三
間、
傾

無

存、

重

行

築

建、

文
昌
三
代
祠
三
間、
增修

奎
星
樓、
城

東

南

隅

舊

有

奎

星

樓、

重

行

新

而

髙

之、

教
諭
公
廨、
訓
導
公
廨、
俱

重

修

學
田、
本
邑
民
地
四
十
一

一
分、
撥

宣
化
府
延
慶
州
代
徵
民
地

八
頃
一
十
六
、

學
制、
清
沿
明
制、
設
訓
導
一
員、
教
諭
一
員、
廪
膳
生
二
十
名、
增
廣
生

二
十
名、
附
學
生
科
嵗
考
額
入
十
名、
武
生
嵗
考
額
八
名、
厯
次
恩
詔

廣
額
三
名、
不
為
例、
嵗
貢
生
間
年
考
取
一
名、
㧞
貢
生
逢
酉
年
考
取

一
名、
自
民
國
成
立、
教
諭
訓
導
均
裁
撤、
就
邑
紳
公
舉
奉
祀
員
一
人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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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
以
時
奉
祀、

教
育我

國
遠
溯
成
周
學
制
人
人
有
士
君
子
之
行

矣
不
可
復
追
秦

漢
以
降
二
千
餘
年
帝
王
專
制
恒
用
其
牢
籠
政
策
或
藉
文
字
之

魔
力
以
銷
磨
士
氣
或
與
宗
教
相
結
合
以
束
縛
人
心
使
不
逸
出

於
範
圍
之
外
在
閉
闗
時
代
愚
民
之
術
未
嘗
不
可
為
天
下
雄
迺

者
萬
國
交
通
文
明
日
啟
非
興
學
育
才
不
足
以
存
立
於
競
爭
之

世
界
清
廷
末
造
思
懲
前
失
乃
裁
教
官
停
科
舉
詔
全
國
普
設
學

校
由
初
高
小
學
進
而
中
學
專
門
大
學
循
序
遞
升
教
有
定
課
學

有
定
程
舊
識
新
知
燦
然
具
備
矣
平
邑
地
小
財
絀
而
興
學
以
來

艱

難

締

造

粗

有

可

觀

蓋

今

之

教

育

與

從

前

儒

學

作

人

之

義

同

而

因

時

之

制

異

故

體

列

一

門

事

則

分

紀

教
育
行
政

勸
學
所、
光

緒

三

十

一

年

設、

民

國

二

年

裁、

四

年

復

設、

惟

總

董

改

稱

所

長、

地

址

初

在

城

隍

廟

内、

後

移

文

昌

宫

内、

總
董陳

光
翰

豐
潤
縣
人、
光
緒
三
十
二
年
任、

徐
仁
俊

光
緒
三
十
四
年
任、

所
長陳

大
榮

民
國
四
年
任、

王
有
臨

民
國
七
年
任、

薛
榮
坤

民
國
十
二
年
任、

勸
學
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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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
薛
榮
坤

光
緒
三
十
四
年
任、

王
士
元

民
國
四
年
任、

榮
先

民
國
五
年
任、

教
育
局
民

國

十

五

年、

勸

學

所

改

組

稱

教

育

局、

地

址

仍

設

文

昌

宫

内、

局
長薛

榮
坤

民
國
十
五
年
任、

劉
宏
襄

民
國
十
八
年
一
月
任、

王
温
恭

民
國
十
八
年
六
月
任、

劉
祖
甄

民
國
二
十
三
年
六
月
十
六
日
任、

縣
視
學

周
式
之

民
國
十
二
年
任、

縣
督
學

邱

垿

民
國
十
七
年
任、

王

峻

民
國
二
十
一
年
九
月
任、

學
校
教
育

縣
立
鄉
村
師
範
學
校、
民

國

二

十

年

設

立、

地

址

在

文

廟

内、

校
長謝

兆
祥

民
國
二
十
年
任、



ZhongYi

平

谷

縣

志

卷
二
上
學
校

九

縣
立
完
全
小
學
校、
光

緒

三

十

年

創

設、

地

址

在

近

光

書

院

内、

初

名

髙

等

小

學

堂、

民

國

十

二

年

學

制

改

革、

始

稱

今

名、

校
長
初

稱

堂

長、

後

改

校

長、

陳
大
榮

光
緒
三
十
四
年
任、

薛
榮
坤

民
國
二
年
任、

王
温
恭

民
國
十
二
年
任、

郭
俊
陞

民
國
十
八
年
任、

楊
振
芳

民
國
十
九
年
任、

縣
立
女
子
完
全
小
學
校、
民

國

六

年

建

設、

地

址

就

舊

儒

學

改

建、

初

名

縣

立

第

一

女

子

小

學

校、

自

二

十

年

添

髙

級

班、

始

改

今

名、

校
長王

鈴

民
國
六
年
任、

王
兆
元

民
國
十
八
年
三
月
任、

邱

垿

民
國
二
十
一
年
任、

王
志
寛

民
國
二
十
二
年
三
月
任、

縣
立
小
學
校

縣
立
第
一
初
級
小
學
校
在

城

内

馬

神

廟

第
一
模
範
初
級
小
學
校
在

寺

渠

荘

龍

王

廟



ZhongYi

平

谷

縣

志

卷
二
上
學
校

十

第
二
模
範
初
級
小
學
校
在

西

関

藥

王

廟

鄉
立
初
級
小
學
校

鄉
立
第
一
初
級
小
學
校
在

上

紙

寨

三

官

廟

鄉
立
第
二
初
級
小
學
校
在

馬

各

荘

三

義

廟

鄉
立
第
三
初
級
小
學
校
在

楊

各

荘

三

官

廟

鄉
立
第
四
初
級
小
學
校
在

稻

地

荘

觀

音

寺

鄉
立
第
五
初
級
小
學
校
在

張

各

荘

公

置

校

舍

鄉
立
第
六
初
級
小
學
校
在

東

髙

村

白

衣

庵

鄉
立
第
七
初
級
小
學
校
在

西

髙

村

白

衣

庵

鄉
立
第
八
初
級
小
學
校
在

大

旺

務

觀

音

寺

鄉
立
第
九
初
級
小
學
校
在

霑

荘

娘

娘

廟

鄉
立
第
十
初
級
小
學
校
在

東

鹿

角

青

雲

觀

鄉
立
第
十
一
初
級
小
學
校
在

西

鹿

角

靜

寺

鄉
立
第
十
二
初
級
小
學
校
在

周

村

荘

清

泉

寺

鄉
立
第
十
三
初
級
小
學
校
在

岳

各

荘

福

夀

庵

鄉
立
第
十
四
初
級
小
學
校
在

賈

各

荘

白

衣

庵

鄉
立
第
十
五
初
級
小
學
校
在

北

台

頭

興

隆

庵

鄉
立
第
十
六
初
級
小
學
校
在

安

固

荘

普

濟

寺



ZhongYi

平

谷

縣

志

卷
二
上
學
校

十
一

鄉
立
第
十
七
初
級
小
學
校
在

夏

各

荘

朝

陽

寺

鄉
立
第
十
八
初
級
小
學
校
在

甘

營

荘

真

武

廟

鄉
立
第
十
九
初
級
小
學
校
在

洙

水

荘

崇

聖

寺

鄉
立
第
二
十
初
級
小
學
校
在

紅

石

坎

荘

朝

陽

庵

鄉
立
第
二
十
一
初
級
小
學
校
在

晏

家

荘

龍

王

廟

鄉
立
第
二
十
二
初
級
小
學
校
在

胡

家

荘

吉

慶

庵

鄉
立
第
二
十
三
初
級
小
學
校
在

南

獨

樂

河

延

祥

觀

鄉
立
第
二
十
四
初
級
小
學
校
在

峯

台

荘

三

義

廟

鄉
立
第
二
十
五
初
級
小
學
校
在

北

獨

樂

河

圖

通

寺

鄉
立
第
二
十
六
初
級
小
學
校
在

東

文

家

荘

韓

姓

空

宅

内

鄉
立
第
二
十
七
初
級
小
學
校
在

山

東

荘

公

置

房

内

鄉
立
第
二
十
八
初
級
小
學
校
在

西

文

家

荘

藥

王

廟

鄉
立
第
二
十
九
初
級
小
學
校
在

張

辛

荘

公

置

房

内

鄉
立
第
三
十
初
級
小
學
校
在

東

瀝

津

荘

龍

泉

寺

鄉
立
第
三
十
一
初
級
小
學
校
在

西

瀝

津

荘

府

君

廟

鄉
立
第
三
十
二
初
級
小
學
校
在

小

北

闗

朝

陽

庵

鄉
立
第
三
十
三
初
級
小
學
校
在

屯

里

荘

觀

音

庵

鄉
立
第
三
十
四
初
級
小
學
校
在

熊

耳

營

真

武

廟



ZhongYi

平

谷

縣

志

卷
二
上
學
校

十
二

鄉
立
第
三
十
五
初
級
小
學
校
在

羅

家

荘

三

官

廟

鄉
立
第
三
十
六
初
級
小
學
校
在

中

胡

家

務

闗

帝

廟

鄉
立
第
三
十
七
初
級
小
學
校
在

西

胡

家

務

三

義

廟

鄉
立
第
三
十
八
初
級
小
學
校
在

楊

家

會

荘

朝

陽

寺

鄉
立
第
三
十
九
初
級
小
學
校
在

放

光

荘

朝

陽

庵

鄉
立
第
四
十
初
級
小
學
校
在

城

子

荘

三

官

廟

鄉
立
第
四
十
一
初
級
小
學
校
在

白

各

荘

青

龍

寺

鄉
立
第
四
十
二
初
級
小
學
校
在

大

辛

寨

三

官

廟

鄉
立
第
四
十
三
初
級
小
學
校
在

小

辛

寨

吉

祥

庵

鄉
立
第
四
十
四
初
級
小
學
校
在

魯

各

荘

闗

帝

廟

鄉
立
第
四
十
五
初
級
小
學
校
在

四

祖

務

天

興

寺

鄉
立
第
四
十
六
初
級
小
學
校
在

南

太

務

荘

嘉

興

寺

鄉
立
第
四
十
七
初
級
小
學
校
在

上

營

荘

觀

音

庵

鄉
立
第
四
十
八
初
級
小
學
校
在

井

兒

峪

荘

龍

王

廟

鄉
立
第
四
十
九
初
級
小
學
校
在

韓

家

荘

公

租

民

房

鄉
立
第
五
十
初
級
小
學
校
在

大

北

闗

荘

三

官

廟

鄉
立
第
五
十
一
初
級
小
學
校
在

水

峪

荘

雲

祥

觀

鄉
立
第
五
十
二
初
級
小
學
校
在

王

都

荘

大

廟

内



ZhongYi

平

谷

縣

志

卷
二
上
學
校

十
三

鄉
立
第
五
十
三
初
級
小
學
校
在

北

太

務

莊

大

廟

内

鄉
立
第
五
十
四
初
級
小
學
校
在

望

馬

台

莊

大

廟

内

鄉
立
第
五
十
五
初
級
小
學
校
在

滑

子

莊

大

廟

内

鄉
立
第
五
十
六
初
級
小
學
校
在

上

宅

郭

家

屯

大

廟

内

鄉
立
第
五
十
七
初
級
小
學
校
在

東

土

門

大

廟

内

鄉
立
第
五
十
八
初
級
小
學
校
在

馬

家

屯

大

廟

内

鄉
立
第
五
十
九
初
級
小
學
校
在

酸

棗

峪

大

廟

内

鄉
立
第
六
十
初
級
小
學
校
在

賢

王

荘

大

廟

内

鄉
立
第
六
十
一
初
級
小
學
校
在

西

寺

渠

荘

蜡

廟

鄉
立
第
六
十
二
初
級
小
學
校
在

興

隆

荘

張

姓

空

宅

内

鄉
立
第
六
十
三
初
級
小
學
校
在

杜

辛

莊

鄉

公

所

内

鄉
立
第
六
十
四
初
級
小
學
校
在

太

平

莊

大

廟

内

鄉
立
第
六
十
五
初
級
小
學
校
在

趙

家

務

荘

窠

公

置

房

内

以
上
六
十
五
校、
學
生
總
額
共
二
千
零
四
十
名、

社
會
教
育

民
衆
閲
報
所、
租

房

設

立、

在

縣

城

内

大

街

中

間

路

南、

主
任王

兆
元

民
國
十
八
年
十
月
任、



ZhongYi

平

谷

縣

志

卷
二
上
學
校

十
四

郭

庠

民
國
二
十
二
年
任、

通
俗
講
演
所
附

設

閲

報

所

内

主
任王

允
成

民
國
十
八
年
任、

郭

庠

民
國
二
十
一
年
任、



ZhongYi

平

谷

縣

志

卷
二
上
書
院

十
五

書
院平

谷
縣
近
光
書
院

廢
考

昔
唐
玄
宗
置
麗
正
書
院、
以
集
四
方
賢
才、
為
建
設
書
院
之
始、
宋

元
以
迄
明
清、
日
益
增
多、
府
州
咸
設
書
院、
士
君
子
講
學
其
間、
作

育
人
才、
砥
礪
名
節、
甚
盛
事
也、
考
從
前
平
谷
志
乘、
均
無
書
院
之

記
載、
可
見
有
清
中
葉
以
前、
尚
未
建
置、
道
光
壬
寅、
二

十

二

年

闗
中
曹

公
擢
新、
以
名
進
士
來
尹
兹
邑、
弭
盗
詰
奸、
興
利
剔
、
而
尤
以
振

文
教
為
己
任、
踰
年
癸
卯、
請
扵
列
憲、
擇
縣
治
東
南
隅
朝
陽
觀

舊
址、
創
修
書
院、
計
建
尊
經
閣
三
楹、
中

三
楹、
左
右
耳
房
各
二

間、
東
西
配
房
各
三
楹、
龍
門
一
座、
大
門
三
楹、
地
勢
崇
髙、
棟
宇
宏

敞、
工
既
竣、
當
時
之
名
卿
宿
儒、
題
額
書
聨、
蔚
成
偉
觀、
大
宗
伯
龔

公
名
其
院
曰
近
光、
協
辦
大
學
士
卓
公
榜
書
近
光
書
院
匾
額、
以

重
其
地、
亷
訪
陸
公
書
楹
云、
即
此
日
精
心
果
力、
創
未
有
之
規
模、

居
然
鹿
洞
鵞
湖、
相
望
千
古、
願
諸
生
取
友
尊
師、
振
難

之
志
氣、

要
與
碣
山
泃
水、
並
立
兩
間、
司
成
花
公
書
楹
云、
泃
水
滙
文
瀾、
願

此
邦
俗
美
化
行、
分
光
太
液、
盤
峰
環
講
席、
與
多
士
敦
詩
説
禮、
修

業
名
山、
盩
厔
名
宿
路
德
題
辦
志
堂
額、
以
名
其
、
平
邑
之
有
書

院、
自
此
始
矣、
好
義
者
踴
躍
輸
將、
原
籍
津
門、
流
寓
平
谷、
任
晉
省



ZhongYi

平

谷

縣

志

卷
二
上
書
院

十
六

汾
州
太
守
牛
鎮、
輸
白
金
二
百、
發
典
肆、
月
得
息
分
餘、
又
邑
紳
捐

地
百
餘
畝、
按
畝
納
租、
均
為
課
士
奬
金、
及
嵗
修
之
需、
酌
定
自
二

月
至
十
一
月、
毎
月
課
士
一
次、
皆
邑
長
主
試、
擇
優
奬
給
諸
生
膏

火
費、
以
資
鼓
勵、
如
是
者
五
十
餘
載、
迨
光
緒
辛
丑、
二

十

七

年

始
延
山

左
籍
蔡
太
史
曽
源
為
山
長、
歴
三
載、
嵗
甲
辰、
蔡
公
擢
為
閩
中
太

守
赴
任
去、
時
值
清
廷
變
政、
邑
之
書
院、
亦
於
是
嵗
改
建
為
髙
等

小
學
堂
矣、
此
平
谷
近
光
書
院
興
廢
之
大
畧
也、
誌
之
以
備
考
徵

云
耳、



ZhongYi

平

谷

縣

志

卷
二
上
倉
儲

十
七

倉
儲周

禮
以
九
兩
係
邦
國
之
民、
曰
師
以
賢
得
民、
曰
藪
以
富
得
民、
盖

富
而
後
教、
固
為
政
之
序、
而
足
食
强
兵、
乃
圖
治
之
急、
平
谷
密
邇

闗
隘、
儲
蓄
亦
當
有
備、
倉
廪
實
而
禮
節
可
興、
軍
需
具
而
國
威
可

振、
其
所
係
顧
不
重
哉、
志
倉
儲、

本
縣
預
備
倉

官
立
常
平
倉

公
立
社
倉

民
國
九
年
倉
厫
實
數

官
立
常
平
倉
厫
三
間、
在
縣
署
東、
現
存
在
倉
額
穀
五
百
五
十
五

石
三
斗
零
一
合、

公
立
社
倉、
倉
厫
二
間、
在
縣
署
東、
現
存
額
穀
二
十
六
石
二
斗
二

升
九
合、

公
立
義
倉、
倉
厫
十
一
處、

附
儲
城
内
常
平
倉
義
穀
四
十
六
石
四
斗
二
升、

城
内
髙
小
學
校
東
側
倉
厫
三
間、
儲
穀
四
百
二
十
一
石
五
斗、
於

民
國
元
年
減
價
平
糶、
發
商
生
息、
現
未
買
穀
還
倉、

南
獨
樂
河
鎮
倉
厫
四
間、
儲
義
穀
一
百
五
十
四
石
九
斗
七
升
九



ZhongYi

平

谷

縣

志

卷
二
上
倉
儲

十
八

合、
恩
穀
一
百
一
十
三
石
四
斗
二
升
一
合、

望
馬
台
倉、
附
儲
廟
宇
内、
義
穀
一
百
七
十
石、
恩
穀
三
十
七
石
八

斗
零
七
合、

夏
各
莊
倉
厫
三
間、
儲
義
穀
二
百
零
五
石
五
斗、

岳
各
莊
倉
厫
一
間、
儲
義
穀
一
百
九
十
八
石
七
斗
九
升
三
合、
恩

穀
三
十
七
石
八
斗
零
七
合、

東
髙
村
倉、
附
儲
廟
宇
内、
義
穀
一
百
五
十
七
石、
恩
穀
三
十
七
石

八
斗
零
七
合、

西
鹿
角
倉
厫
一
間、
儲
義
穀
一
百
三
十
七
石、
恩
穀
三
十
七
石
八

斗
零
七
合、

小
辛
寨
倉
厫
二
間、
儲
義
穀
一
百
四
十
九
石、
恩
穀
七
十
五
石
六

斗
一
升
四
合、

中
胡
家
務
倉
厫
一
間、
儲
義
穀
一
百
九
十
九
石、
恩
穀
三
十
七
石

八
斗
零
七
合、

津
莊
倉
厫
一
間、
儲
義
穀
一
百
五
十
二
石、

邊
儲蓄

豆
倉
厫
二
間、
在
縣
署
東、
應
儲
七
社
屯
黑
豆、

舊
額
征
七
社
屯
黑
豆
二
百
零
六
石
二
斗
一
升
八
合、
自
民
國
五



ZhongYi

平

谷

縣

志

卷
二
上
惠
政

十
九

年
奉
令
變
更、
每
石
改
折
大
洋
三
元、
共
洋
六
百
一
十
八
元
六
角

五
分
四
厘、

民
國
二
十
三
年
倉
儲
實
數

一、
縣
倉
一
處、
存
小
米
二
百
三
十
五
石
六
斗
八
升
七
合
五
勺、

二、
鄉
倉
六
十
五
處、
存
穀
共
一
千
三
百
九
十
石
零
四
斗
九
升
九

合
七
勺、

惠
政

留
養
局
舊

址

在

縣

城

西

門

外

藥

王

廟

西、

今

廢、

孤
貧
二
十
名、
每
名
年
給
銀
三
兩
六
錢、
閏
增
銀
六
兩、
又
每
名
冬

衣
布
花
銀
二
錢
七
分
八
厘
三
毫
四
絲
九
忽、
年
由
正
賦
留
支

銀
七
十
七
兩
五
錢
六
分
七
厘、
閏
增
銀
六
兩、
厥
後
奉
文
裁
免、

不
准
留
支、
又
於
民
國
四
年、
邑
令
沈
公
銓、
請
准
官
荒
地
七
十

二

三
分、
每
年
得
地
租
東
錢
二
百
八
十
九
吊
二
百
文、
歸
孤

貧
口
糧、
於
冬
春
二
季、
按
口
分
給、

清
光
緒
年
間、
慈
禧
太
后
恩
賞
銀
二
百
五
十
兩、
改
折
大
洋
三
百

五
十
七
元
一
角
四
分
三
厘、
發
商
生
息、
按
一
分
五
厘、
年
得
息

銀
洋
六
十
四
元
二
角
八
分
五
厘、
歴
年
於
陰
暦
十
一
月
初
一

日、
派
員
儘
數
㪚
給
貧
民、



ZhongYi

平

谷

縣

志

卷
二
上
職
官

二
十

職
官夫

設
官
分
職、
以
為
民
極、
欲
其
勤
政
而
䘏
民
也、
故
俊
乂
有
志
之

士、
凡
登
仕
版、
而
蒞
任
于
兹
邑
者、
雖
有
久
暫

微
之
異、
均
之
在

所
當
考
者、
志
職
官、

元知
縣蘇

耀
素
至
正
年
間
任、
見
傳、

明
王

翥、
洪
武
年
間
任、
見
傳、

王

裕、
河
南
衛
輝
府
人、
正
統
年
任、
見
傳、

劉

讓、
河
南
孟
縣
人、
景
泰
年
任、
見
傳、

胡

綱、
成
化
年
間
任、

王

傑、
成
化
年
任、

金

梁、
宏
治
年
任、

孔

禎、
宏
治
年
任、

姜
學
夔、
進
士、
陞
都
察
院
經
歴、
宏
治
年
任、

李

鎰、
河
南
祥
符
縣
人、
舉
人、
宏
治
年
任、
見
傳、

髙

賢、
宏
治
年
任、



ZhongYi

平

谷

縣

志

卷
二
上
職
官

二
十
一

劉

澐、
正
徳
年
任、

吉

人、
山
西
臨
汾
縣
人、
監
生、
正
徳
年
任、
見
傳、

趙

鼐、
正
徳
年
任、

陳
以
道、
河
南
湯
陰
縣
人、
舉
人、
正
徳
年
任、

王

謙、
山
東
髙
苑
縣
人、
監
生、
嘉
靖
二
年
任、

湯

秀、
山
東
靖
海
衛
人、
監
生、
嘉
靖
六
年
任、

髙

錫、
遼
東
人、
監
生、
嘉
靖
八
年
任、

趙

漢、
山
西
代
州
人、
舉
人、
嘉
靖
十
年
任、

曾

惠、
陜
西
咸

縣
人、
舉
人、
十
二
年
任、
見
傳、

种
雲
龍、
陜
西
咸
寜
縣
舉
人、
十
五
年
任、

榮

冕、
山
東
新
城
縣
舉
人、
十
五
年
任、

許

詠、
山
東
濮
州
人、
十
七
年
任、

岳
朝
用、
山
東
鄒
縣
人、
監
生、
十
八
年
任、
見
傳、

曹
永
年、
陜
西
岷
州
人、
監
生、
二
十
二
年
任、

姚

湛、
遼
東
瀋
陽
衛
人、
舉
人、
二
十
四
年
任、

王

椿、
山
東
平
度
州
人、
監
生、
二
十
五
年
任、

辛
存
惠、
陜
西
階
州
人、
監
生、
二
十
六
年
任、

楊
翼
龍、
河
南
襄
城
縣
人、
舉
人、
二
十
九
年
任、



ZhongYi

平

谷

縣

志

卷
二
上
職
官

二
十
二

王
國
治、
山
東
觀
城
縣
人、
監
生、
三
十
年
任、

丁

鈇、
南
通
州
人、
監
生、

以
宅
心、
勤
以
圖
政、
蒞
任
年
餘、
始
終

一
致、
因
疾
告
致
仕、
三
十
年
任、

孟

鏜、
河
南
洛
陽
縣
人、
舉
人、
三
十
二
年
任、

馮
思
忠、
山
東
髙
苑
縣
人、
監
生、
三
十
四
年
任、

陳

珂、
湖
廣
人、
監
生、
三
十
六
年
任、

吳
廷
翰、
山
東
青
州
左
衛
人、
舉
人
清
修
律
己、
愷
悌
宜
民、
按
撫
咸

加
推
奬、
甫
及
三
月、
丁
艱
去、
三
十
八
年
任、

王
凌
漢、
山
西
舉
人、
三
十
九
年
任、

任

彬、
山
西
蒲
州
人、
舉
人、
政
平
不
苛、
法
嚴
不
濫、
修
學
修
城、
人

多
徳
之、
四
十
年
任、

曹

省、
山
東
舉
人、
四
十
二
年
任、

瞿

、
四
川
人、
進
士、
隆
慶
二
年
任、

樊

秬、
陜
西
永
夀
縣
人、
監
生、
三
年
任、

劉

愛、
陜
西
樂
川
縣
人、
嵗
貢、
四
年
任、

張
四
科、
河
南
汝
陽
縣
人、
舉
人、
萬
暦
元
年
任、

漳、
山
東
蓬
萊
縣
人、
進
士、
二
年
任、
陞
刑
部
主
事、

李
國
觀、
湖
廣
襄
陽
縣
人、
進
士、
四
年
任、
行
取
南
京
給
事
中、
陞
寜



ZhongYi

平

谷

縣

志

卷
二
上
職
官

二
十
三

國
知
府、

王
宏
業、
山
西
平
定
州
人、
舉
人、
八
年
任、
陞
保
定
府
通
判、

梁
宜
生、
山
東
鄆
城
縣
人、
進
士、
十
一
年
任、
厯
陞
户
部
郎
中、

王

凖、
陜
西
同
州
人、
舉
人、
十
二
年
任、
陞
應
州
知
州、

趙
光
遠
山
東
冠
縣
人、
進
士、
十
七
年
任、
旋
以
才
堪
治
煩、
陞
邢
䑓

縣、
李
廷
柏、
江
南
望
江
縣
人、
舉
人、
二
十
年
任、

吳
之
美、
江
南
常
州
府
人、
由
選
貢、
二
十
二
年
任、

趙
永
志、
山
西
忻
州
人、
舉
人、
二
十
八
年
任、

李
為
梁、
四
川
人、
進
士、
三
十
一
年
任、

王
國
昌、
雲
南
人、
選
貢、
三
十
二
年
任、

楊

譽、
山
西
忻
州
人、
舉
人、
三
十
三
年
任、

戚
延
齡、
山
東
威
海
衛
人、
貢、
三
十
九
年
任、

丁
士
慶、
山
東
舉
人、
四
十
年
任、

齊
志
道、
陜
西
郛
州
人、
四
十
六
年
任、
見
傳、

趙
思
、
山
東
人、
貢、
天
啟
二
年
任、

李
大
本、
山
西
臨
汾
縣
人、
舉
人、
天
啟
三
年
任、

田
所
賦、
山
東
人、
進
士、
四
年
任、



ZhongYi

平

谷

縣

志

卷
二
上
職
官

二
十
四

張
拱
極、
山
西
霍
州
人、
舉
人、
五
年
任、

張

泰、
山
西
人、
舉
人、
七
年
任、

劉
明
彥、
陜
西
人、
貢、
崇
禎
二
年
任、

馬
獻
圖、
河
南
伊
陽
人、
舉
人、
三
年
任、

丁
茂
桂、
山
東

光
人、
貢、
四
年
任、

王
奠
民、
遼
陽
人、
貢、
九
年
任、

李

艶、
四
川
梓
潼
人、
貢、
十
一
年
任、

王
宏
祚、
雲
南
保
山
籍、
陜
西
三
原
人、
十
二
年
任、

周
攀
第、
四
川
内
江
人、
舉
人、
十
四
年
任、

清
陳
經
濟、
河
南
人、
貢、
順
治
元
年、
任、
陞
宣
撫
通
判、

鄭

賢、
漢
軍、
三
年
任、
陞
南
通
州
知
州、

馬
其
昌、
河
南
人、
進
士、
四
年
任、
調
長
沙
縣
知
縣、

牟
雲
龍、
漢
軍、
順
治
五
年
任、
欽
取
廣
東
道
御
史、
見
傳、

陳

瑾、
漢
軍、
八
年
任、
陞
廣
東
葛
州
知
州、

楊
世
滋、
河
南
人、
貢、
十
四
年
任、

張

恪、
河
南
人、
㧞
貢、
十
七
年
任、

方
成
棟、
漢
軍、
康

三
年
任、



ZhongYi

平

谷

縣

志

卷
二
上
職
官

二
十
五

任
在
陛、
陜
西
安
定
人、
副
榜、
五
年
任、

謝

廸、
江
西
人、
舉
人、

程

淶、
淮
安
人、
進
士、

周
之
麟、
湖
廣
人、
進
士、

錢
以
正、
浙
江
人、
嵗
貢、

余
學
昌、
廣
東
人、
舉
人、

郎
秉
和、
漢
軍、
調
三
河
縣
知
縣、

陳
曰
吕、
浙
江
人、
例
捐、

張
彦
璘、
江
南
人、
貢、
陞
隴
州
知
州、

賈
龍
文、
山
西
人、
見
傳、

王

崧、
四
川
人、
舉
人、

劉

注、
廣
東
人、
舉
人、

李
傑
選、
山
西
沁
源
縣
人、
丁
未
進
士、
署
縣
事、
民
感
徳
政、
立
遺
愛

碑、
項
景
倩、
浙
江
錢
塘
人、
雍
正
六
年
任、
續
修
縣
誌、

李
之
容、
廣
東
翁
源
人、
戊
子
舉
人、
雍
正
十
三
年
二
月
署、

魏

橘、
山
東
萊
蕪
縣
人、
舉
人、
十
三
年
四
月
任、

何
輝
寜、
江
西
臨
川
人、
進
士、
乾
隆
六
年
任、



ZhongYi

平

谷

縣

志

卷
二
上
職
官

二
十
六

嚴
宗
璋、
江
西
人、
㧞
貢、
九
年
六
月
署、

張

琮、
廣
東
靈
山
人、
舉
人、
九
年
九
月
任、

髙

幹、
山
東
舘
陶
人、
監
生、
十
年
三
月
署、

栗
培
初、
山
西
人、
丙
辰
進
士、
十
年
八
月
任、

劉
嘉
誥、
湖
北
江
陵
人、
舉
人、
十
七
年
十
二
月
署、

曾
浴
洙、
福
建
人、
舉
人、
十
八
年
三
月
任、

朱
惇
允、
江
南
常
洲
人、
監
生、
十
九
年
正
月
署、

江

聲、
浙
江
烏
程
人、
進
士、
翰
林
院
以
知
縣
用、
十
九
年
八
月
任、

張
蘭
芳、
山
西
介
休
人、
舉
人、
二
十
二
年
十
一
月
任、

陳
純
基、
福
建
閩
縣
人、
舉
人、
二
十
八
年
正
月
署、

戴

芬、
江
蘇
華

人
舉
人、
二
十
八
年
十
月
署、

鄧
來
祚、
江
西
豐
縣
人、
進
士、
二
十
九
年
任、
有
遺
愛
碑、

張

鈍、
貴
州
定
縣
人、
舉
人、
三
十
三
年
三
月
署、

欒
芳
梅、
江
西
人、
乙
卯
舉
人、
三
十
三
年
五
月
任、

聶

瀅、
湖
南
新
化
人、
舉
人、
三
十
五
年
二
月
署、

蕭
附
鳳、
貴
州
人、
辛
巳
進
士、
三
十
五
年
四
月
任、

陳
希
黻、
江
西
寜
州
人、
庚
辰
舉
人、
三
十
七
年
六
月
署、

朱
克
閲、
河
南
嵩
縣
人、
壬
申
恩
科
舉
人、
三
十
七
年
十
月
任、
續
修



ZhongYi

平

谷

縣

志

卷
二
上
職
官

二
十
七

縣
志、

方
廷
湖、
浙
江
人、
舉
人、
嘉
慶
十
七
年
二
月
任、

繆

鴻、
江
蘇
江
陰
縣
人、
供
事、
二
十
年
四
月
任、

耿
履
端、
四
川
人、
進
士、
二
十
三
年
七
月
任、

胡

牧、
湖
北
人、
舉
人、
道
光
元
年
七
月
任、

茹
元
越、
奉
天
人、
㧞
貢、
三
年
九
月
任、

王
忠
輔、
陜
西
人、
三
年
十
二
月
任、

李

浵、
山
東
人、
舉
人、
十
二
年
八
月
任、

王
步
陵、
陜
西
人、
舉
人、
十
二
年
十
一
月
任、

徐
延
年、
奉
天
人、
貢、
十
三
年
九
月
任、

陳
金
漢、
福
建
人、
舉
人、
十
三
年
十
二
月
任、

葉
儁
昌、
山
東
人、
進
士、
十
四
年
四
月
任、

林
世
裕、
福
建
人、
舉
人、
十
八
年
三
月
任、

晏

棻、
四
川
人、
進
士、
二
十
一
年
九
月
任、

王
鳳
文、
山
東
人、
貢、
二
十
二
年
八
月
任、

曹
濯
新、
陜
西
人、
進
士、
二
十
二
年
任、

姚
培
基、
山
西
大
同
人、
舉
人、
二
十
四
年
六
月
任、

祈

潔、
河
南
人、
舉
人、
二
十
四
年
八
月
任、



ZhongYi

平

谷

縣

志

卷
二
上
職
官

二
十
八

倪

烒、
浙
江
會
稽
人、
舉
人、
二
十
五
年
三
月
任、

齊
祥
慶、
福
建
侯
官
人、
舉
人、
二
十
五
年
四
月
任、

馬
光
型、
四
川
人、
舉
人、
二
十
五
年
十
月
任、

周
啟
稷、
廣
西
人、
舉
人、
二
十
六
年
四
月
任、

郭
崇
亮、
山
西
人、
舉
人、
二
十
六
年
十
二
月
任、

曹
汝
愚、
山
西
平
定
人、
舉
人、
二
十
七
年
四
月
任、

李
朝
儀、
貴
州
貴
筑
人、
進
士、
二
十
九
年
任、

王
乃
謙、
廣
東
人、
舉
人、
三
十
年
二
月
任、

白

維、
山
西
人、
供
事、
三
十
年
五
月
任、

吉

祥、
江
蘇
人、
舉
人、
咸
豐
二
年
五
月
任、

汪
福
庚、
浙
江
錢
塘
人、
舉
人、
三
年
六
月
任、

齊
士
蕃、
湖
南
湘
潭
人、
舉
人、
四
年
十
一
月
任、

余
啟
咸、
浙
江
人、
咸
豐
五
年
八
月
任、

周
如
城、
山
東
人

舉
人、
咸
豐
六
年
七
月
任、

吳
履
福、
安
徽
人、
舉
人、
七
年
正
月
任、

郭

瀚、
山
西
人、
貢、
七
年
四
月
任、

宋
曾
文、
咸
豐
九
年
三
月
署、

郝
聯
薇、
山
東
棲
霞
人、
書
識
十
年
三
月
任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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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十
九

耿
垂
紳、
山
西
人、
舉
人、
十
年
十
月
任、

張
鶴
千、
山
東
人、
㧞
貢、
同
治
元
年
六
月
任、

杜
義
行、
山
東
人、
舉
人、
二
年
十
二
月
任、

李

璋
河
南
西
華
人、
進
士、
三
年
任、

黄

曾、
浙
江
錢
塘
人、
舉
人、
大
挑
知
縣、
四
年
三
月
任、

楊
因
培、
江
蘇
武
進
人、
供
事、
五
年
十
一
月
任、

董

騋、
浙
江
人、
同
治
五
年
十
一
月、
以
候

經
厯
署、

龔
嘉
楨、
河
南
人、
監
生、
五
年
十
一
月
任、

李

璋、
見
前、
六
年
四
月
回
任、

管
進
修、
江
蘇
人、
進
士、
七
年
七
月
任、

李

民、
山
西
人、
監
生、
八
年
八
月
任、

陸
以
誠、
江
蘇
人、
同
治
九
年
閏
十
月
由
從
九
署、

馮

瑋、
河
南
武
陟
人、
舉
人、
十
一
年
四
月
任、

王
益
、
山
東
人、
優
貢、
十
二
年
八
月
任、

文
邦
從、
四
川
人、
舉
人、
十
三
年
十
一
月
任、

張
雲
霈、
山
東
人、
舉
人、
光
緒
四
年
四
月
任、

蔣
嘉
霦、
江
蘇
人、
監
生、
光
緒
六
年
八
月
任、

宋
淵
涇、
河
南
人、
監
生、
六
年
十
二
月
任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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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十

陳
景
龍、
廪
貢、
七
年
十
一
月
任、

鍾
徳
輔、
安
徽
桐
城
人、
監
生、
報
捐
府
經
厯、
加
捐
知
縣、
光
緒
八
年

十
月
二
十
六
到
任
寔
授、
十
八
年
交
卸、
調
署

河
縣、

沈
宗
謩、
浙
江
杭
州
府
錢
塘
縣
人、
祖
父
陜
甘
總
督、
勦
辦
回
匪、
遇

水
殉
難、
承
廕
知
州、
十
八
年
二
月
十
八
日
調
署
平
谷
縣
任、

殷

謙
貴
州
貴
陽
府
人、
由
附
生
中
式
同
治
丁
卯
科
舉
人、
戊
辰

科
進
士、
到
任
代
理、

鍾
徳
輔、
回
任、

鏡
清、
山
西
河
津
縣
人、
由
附
生
報
捐、
十
九
年
五
月
初
九
到
任、

劉
仲
瑊、
甘
肅
平
凉
縣
人、
由
優
廪
生
保
舉
孝
亷
方
正、
二
十
年
十

月
十
七
日
到
任
署
事、

吳
大
照、
浙
江
紹
興
府
山
陰
縣
監
生、
遵
海
防
例
報
捐
府
經
厯、
天

津
海
運
出
力、
保
奏
知
縣、
二
十
一
年
九
月
兼
理、

魯
人
瑞、
江
西
南
昌
府
新
建
縣
人、
由
廪
生
考
取
咸
豐
辛
酉
㧞
貢、

二
十
一
年
十
月
初
九
日
到
任
署
事、

王
繼
武、
山
東
登
州
府
蓬
萊
縣
人、
由
監
生
報
捐
縣
丞、
通
州
海
運

出
力、
保
奏
知
縣、
二
十
一
年
十
二
月
二
十
七
日
到
任
署
理、

鄭

輔、
河
南
開
封
府
祥
符
縣
人、
由
附
生
中
式
光
緒
丙
子
科
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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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十
一

人、
在
籍
賬
捐
出
力、
保
奏
知
縣、
二
十
二
年
四
月
二
十
日
署
理、

鄭

襄、
福
建
福
州
府
侯
官
縣
人、
由
附
生
中
式
光
緒
乙
酉
科
舉

人、
己
丑
科
進
士、
二
十
三
年
三
月
二
十
五
日
署
理、

徐

銓、
江
蘇
蘇
州
府
吳
縣
人、
由
監
生
報
捐
縣
丞、
黄
河
防
汛
出

力、
保
奏
知
縣、
二
十
四
年
八
月
初
八
日

理、

燕
調
緯、
湖
北
漢
陽
府
黄
陂
縣
人、
由
附
生
中
式
同
治
癸
酉
科
舉

人、
光
緒
庚
辰
科
大
挑
一
等
知
縣、
二
十
四
年
十
一
月
二
十
三

日
寔
授、

賴
汝
顯、
四
川
成
都
府
華
陽
縣
人、
由
監
生
遵
新
海
防
例
報
捐
□

判、
海
運
出
力、
保
奏
知
縣、
二
十
五
年
八
月
初
八
日
署
理、

趙
徳
元、
陜
西
漢
中
府
城
固
縣
人、
由
廪
貢
生
遵
新
海
防
例
報
捐

知
縣、
二
十
六
年
六
月
十
四
日
寔
授、

謝
錫
芬、
江
蘇
揚
州
府
儀
徵
縣
人、
由
監
生
報
捐
縣
丞、
海
運
案
内

保
奏
知
縣、
二
十
八
年
五
月
初
九
日
署
理、

董
開
沅、
江
蘇
常
州
府
陽
湖
縣
人、
由
監
生
報
捐
光
祿
寺
署
正
改

捐
通
判、
二
十
八
年
八
月
初
十
日
署、

趙
徳
元、
二
十
九
年
八
月
二
十
八
日
回
本
任、

張
繼
信、
陜
西
興
安
府
安

康
縣
人、
由
廪
生
中
式
光
緒
癸
巳
科
舉
人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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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十
二

二
十
九
年
進
士、
二
十
九
年
十
月
十
七
日
署、

郭
廷
謹、
陜
西
同
州
府
蒲
城
縣
人、
由
增
生
中
式
光
緒
己
亥
科
舉

人、
丙
子
科
進
士、
三
十
年
十
一
月
二
十
八
日
寔
授、

余
受
祿、
安
徽
盧
州
府
合
肥
縣
人、
由
俊
秀
投
効
淮
軍、
克
復
宜
荆

等
城
出
力、
保
奏
知
縣、
三
十
三
年
三
月
二
十
一
日
署、

范
中
信、
山
西
太
原
府
祈
縣
人、
由
廪
生
中
式
光
緒
癸
巳
科
舉
人、

由
會
典
舘
謄
錄
議
叙
知
縣
、

三
十
三
年
十
二
月
寔
授、

汪

炘、
安
徽
安
慶
府
桐
城
縣
人、
由
附
生
中
式
光
緒
癸
巳
科
舉

人、
遵
新
海
例
報
捐
知
縣、
宣
統
元
年
四
月
二
十
四
日
署、

王
伯
鵞、
山
東
登
州
府
福
山
縣
人、
由
監
生
報
捐
縣
丞、
隨
同
克
復

瑪
納
斯
南
城
案
内
出
力、
保
奏
知
縣、
宣
統
元
年
十
二
月
二
十

八
日
署、

徐
信
善、
浙
江
歸
安
縣
人、
由
廪
生
中
式
光
緒
壬
午
科
舉
人、
乙
未

科
進
士、
宣
統
二
年
十
一
月
初
八
日
署
理、

謝
恩
綬、
陜
西
安
康
縣
人、
由
監
生
考
取
謄
錄、
議
叙
通
判、
入
順
直

法
政
學
堂
畢
業、
宣
統
三
年
十
一
月
二
十
四
日
署
理、

明
縣
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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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十
三

于

文、
宏
治
年
任、

趙

福、
宏
治
年
任、

李

雲、
陜
西
米
脂
人、
監
生、
陞
文
安
縣
知
縣、
正
徳
年
任、
有
傳、

劉

鉞、
正
徳
年
任、

宋

澄、
正
徳
年
任、

張

選、
山
東
信
陽
人、
監
生、
嘉
靖
八
年
任、

周

冕、
廣
西
人、
監
生、
嘉
靖
十
年
任、

辛

錦、
山
西
人、
監
生、
十
六
年
任、

趙

䕫、
陜
西
人、
監
生、
十
九
年
任、

髙

謙、
遼
東
人、
監
生、
二
十
二
年
任、

魯

森、
浙
江
餘
姚
吏
員、
二
十
四
年
任、

宋

漢、
山
東
平
原
監
生、
二
十
五
年
任、

林

萃、
江
西
六
安
吏
員、
三
十
二
年
任、

任

約、
陜
西
耀
州
監
生、
三
十
五
年
任、

李
春
先、
山
西
武
鄉
監
生、
三
十
八
年
任、

林

朋、
浙
江
慈
谿
吏
員、
三
十
九
年
任、

楊
堯
官、
山
西
陽
城
監
生、
四
十
一
年
任、

劉
繼
科、
陜
西
西
和
監
生、
四
十
四
年
任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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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十
四

范
秉
瑞、
浙
江
靳
縣
吏
員、
隆
慶
元
年
任、

張

鑰、
遼
東
監
生、
三
年
任、

劉
一
鶴、

明典
史劉

溶、
宏
治
年
任、

馬

、
宏
治
年
任、

陳

弼、
正
徳
年
任、

胡

冠、
正
徳
年
任、

席

會、
正
徳
年
任、

何

榮、
陜
西
人、
嘉
靖
六
年
任、

侯

瑶、
江
南
淮
安
府
人、
八
年
任、

薛

禮、
山
東
徳
州
人、
十
三
年
任、

張
景
榮、
山
西
應
州
人、
十
五
年
任、

楊

瀚、
陜
西
鄜
州
人、
十
七
年
任、
見
傳、

劉
仲
福、
山
西
陽
曲
縣
人、
二
十
五
年
任、

胡

鳳、
江
南
泰
州
人、
二
十
八
年
任、

聶
天
恩、
河
南
榮
陽
縣
人、
三
十
六
年
任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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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十
五

鄭
時
中、
山
東
徳
平
縣
人、
四
十
一
年
任、

喬

寵、
陜
西
臨
潼
縣
人、
隆
慶
二
年
任、

常

用、
山
西
潞
安
府
長
子
縣
人、
由
承

差
萬
暦
元
年
任、
陞
山
東
東

昌
府
濮
州
吏
目、

游

逢、
江
西
南
昌
府
豐
城
縣
人、
由
吏
員
萬
暦
三

年
任、

馮

倫、
江
西
豐
城
縣
人、
吏
員、
六
年
任、

孫
學
䔍、
遼
東
人、
承
差、
十
一
年
任、

楊
鳳
立、
浙
江
天
台
縣
人、
吏
員、
十
六
年
任、

李
竒
春、
福
建
晋
江
縣
人、
吏
員、
十
八
年
任、

廖
朝
倫、
福
建
順
昌
縣
人、
吏
員、
二
十
年
任、

朱
儒
魁、

何
宗
槐、

劉

輔、

林
希
聖、
福
建
人、

繆
伯
芳、
江
南
人、

賈
登
第、
江
南
人、

李

檟、
山
西
人、

符
士
俊、
山
西
人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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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十
六

趙
厚
重、
山
西
人、

王
惟
善、
江
南
人、

朱
守
成、
浙
江
人、

折
秦
芳、
陜
西
人、

王
守
禎、
陜
西
人、

髙

賔、
陜
西
人、

清
劉

倫、

王
廷
瑞、
浙
江
人、

焦

支、
江
南
人、

唐

燦、
陜
西
富
平
人、

王
繼
恩、
浙
江
山
陰
人、
康

六
年
任、

髙
兆
臨、
山
東
人

强
毅
多
能、
勞
績
屢
著、
霸
昌
道
賜
匾
旌
曰
勤
慎
第
一、

王
廷
相、
陜
西
人、

李
學
禮、
山
西
人、

孟
學
曾、
浙
江
人、

王

鼐、
江
南
人、

邵

斌、
浙
江
人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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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十
七

蔣
國
相、
浙
江
人、

楊
善
政、
山
東
人、

鮑
梓
孝、
江
南
人、

陳
良
運、
江
南
青
陽
人、

李
克
正、
浙
江
人、
乾
隆
元
年
任、

吳
君
泰、
四
川
人、
十
七
年
任、

曹
延
齡、
山
西
汾
陽
監
生、
三
十
三
年
任、

李
西
銘、
河
南
汝
州
監
生、
四
十
一
年
任、

韓
兆
霖、
浙
江
人、
道
光
十
七
年
十
一
月
任、

王
國
鵬、
道
光
二
十
年
任、

汪
川
如、
浙
江
杭
州
府
仁
和
縣
人、
供
事、
道
光
二
十
六
年
任、

汪
繼
昌、
江
蘇
徐
州
府
碭
山
縣
人、
監
生、
二
十
七
年
任、

馮

宸、
浙
江
人、
二
十
九
年
八
月
任、

楊
長
春、
江
蘇
人、
監
生、
二
十
九
年
十
一
月
任、

陸
續
梧、
浙
江
人、
監
生、
同
治
二
年
任、

劉
儀
典、
江
蘇
武
進
縣
人、
監
生、
四
年
四
月
任、

范
樹
勳、
浙
江
山
陰
縣
人、
監
生、
六
年
二
月
任、

王
宗
周、
浙
江
人、
吏
員、
七
年
九
月
任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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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十
八

黄
思
度、
山
東
泰
安
縣
人、
監
生、
八
年
十
月
任、

董
廣
慶、
山
東
文
登
縣
人、
監
生、
十
一
年
四
月
任、

王
恩
爵、
安
徽
人、
監
生、
十
三
年
十
一
月
任、

髙
正
邦、
安
徽
人、
供
事、
光
緒
元
年
七
月
任、

楊
邦
彦、
湖
北
人、
監
生、
二
年
閏
五
月
任、

馮
可
珍、
浙
江
人、
監
生、
七
年
十
一
月
任、

程
懐
庭、
浙
江
會

縣
人、
吏
員、
九
年
任、

張

斌、
浙
江
山
陰
縣
人、
吏
員、
二
十
一
年
任、

謝
政
義、
二
十
三
年
任、

姚
學
善、
浙
江
歸
安
縣
人、
監
生、
二
十
四
年
任、

劉
樹
、
二
十
四
年
任、

許
馥
馨、
三
十
年
任、

元主
簿范

恕、
元
統
年
間
任、

元教
諭張

貴、
至
元
年
間
任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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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十
九

胡
從
先、
江
西
安
吉
路
人、
至
元
年
任、
見
傳、

劉
元
晧、
至
正
年
任、

明
李

珽、
山
東
濟
寜
舉
人、
正
統
年
任、
見
傳、

賀
延
年、
山
西
曲
沃
舉
人、
見
傳、

賀

遷、
監
生、
俱
宏
治
年
任、

王

璽、
正
徳
年
任、

梅

寜、
正
徳
年
任、

都

茂、
正
徳
年
任、

王
尚
賢、
以
上
監
生、
正
徳
年
任、

劉

芳、
陜
西
咸
寜
人、

黄

鑑、
福
建
邵
武
府
人、

龔

勳、
遼
東
廣
寧
衛
人、

杜
士
行、
遼
東
易
州
衛
人、

張
大
綸、
山
西
寧
武
関
人、

馮

晋、
河
南
永
寧
人、

盧

憲、
山
西
榮
河
人、

張
雲
霄、
山
西
趙
城
人、



ZhongYi

平

谷

縣

志

卷
二
上
職
官

四
十

陳

節、
浙
江
臨
海
人、
以
上
監
生、
嘉
靖
年
任、

李

、
陜
西
臨
潼
舉
人、
隆
慶
二
年
任、
陞

山
縣
知
縣、

髙

杞、
山
東
泰
安
人、
監
生、
三
年
任、

劉
學
周、
遼
東
盖
州
衛
人、
監
生、
五
年
任、

王
堯
民、
髙
陽
縣
人、

李
孺
寧、
祥
符
縣
人、
舉
人、
萬
暦
十
七
年
任、
陞
山
西
垣
曲
縣
知
縣、

陳

汀、
冀
州
人、
二
十
一
年
任、

于
先
甲、
雲
南
人、

李
奇
才、
雲
南
人、

門
廷
髙、
遼
東
人、

米
從
薦、
北
直
人、

張
志
龍、
貴
州
人、
舉
人、

吳
加
明、
貴
州
人、
舉
人、

施
大
夏、
浙
江
人、
舉
人、

孫

榮

先、

永

年

人、

張

光

先、

保

定

人、

么
士
貴、
真
定
人、

李
躍
門、
獲
鹿
人、

清



ZhongYi

平

谷

縣

志

卷
二
上
職
官

四
十
一

楊

琦、
保
定
人、
順
治
三
年
任、

郭
養
粹、
大
名
人、
七
年
任、

王
篤
親、
安
肅
人、
十
年
任、

董

極、
内
皇
人、
㧞
貢、

王
觀
政、
浙
江
人、
遼
籍
舉
人、

師
若
渠、
安
肅
人、
舉
人、

韓
雄
裔、
髙
陽
人、
舉
人、

梁
祚
昌、
永
平
人、
例
捐、

王

楷、
保
定
人、
例
捐、

柴
文
煜、
小
保
定
人、
㧞
貢、

塗
宗
震、
延
慶
人、
勸
課
多
士、
修
理
學
宫、
後
陞
江
西
廬
陵
縣
知
縣、

王
錫
璠、
灤
州
人、
例
捐、

王

湛、
景
州
人、
副
榜、

崔

璠、
遷
安
人、
㧞
貢、

沈
孟
球、
真
定
籍
㧞
貢、
浙
江
人、

李
中
義、
邢
䑓
人、
㧞
貢、

盧

儁、
淶
水
人、
恩
貢、

潘
志
潛、
慶
都
㧞
貢、
乾
隆
五
年
任、



ZhongYi

平

谷

縣

志

卷
二
上
職
官

四
十
二

崔

嵓、
長
垣、
丙
長
舉
人、
八
年
任、

張
宗
羙、
昌
黎、
壬
子
舉
人、
十
二
年
任、

李
長
人、
邯
鄲
㧞
貢、
二
十
一
年
任、

鄔
廷
棟、
臨
榆
㧞
貢、
三
十
二
年
任、

王
爾
烈、
遼
陽
㧞
貢、
教
習、
乙
酉
舉
人、
到
任、
辛
卯
進
士、
授
翰
林

院
庻

吉
士、

賈
鳳
吟、
武
强
㧞
貢、
三
十
六
年
任、

牛
昌
籙、
靜
海
人、
副
貢、
道
光
十
四
年
六
月
任、

許
宗
岳、
任
邱
人、
舉
人、
咸
豐
四
年
八
月
任、

周
遇
隆、
樂

人、
舉
人、
四
年
十
一
月
任、

韓
光
緒、
鑲
白
旗
舉
人、
八
年
七
月
任、

程
煥
勳、
開
州
人、
舉
人、
十
月
任、

崔
國
慶、
正
白
旗
舉
人、
十
二
月
任、

許
文
鏞、
易
州
人、
舉
人、
同
治
二
年
十
一
月
任、

紀
世
勳、
任
邱
人、
廪
貢、
光
緒
三
年
四
月
任、

髙
肯
堂、
雄
縣
人、
六
年
三
月
任、

陰
步
雲、
容
城
人、
副
貢、
七
年
八
月
任、

張

銜、
永
平
人、
舉
人、
十
一
年
任、



ZhongYi

平

谷

縣

志

卷
二
上
職
官

四
十
三

張
良
謀、
蠡
縣
人、
嵗
貢、
十
八
年
任、

王
桂
馨、
衡
水
人、
廩
貢、
十
八
年
任、

吕
佐
卿、

陳
光
瀚、
字
潔
嵐、
豐
潤
縣
人、
光
緒
三
十
年
任、

明訓
導章

彪、
江
西
上
高
縣
人、
舉
人、
正
統
年
任、
見
傳、

許

堂、
監
生、
成
化
年
任、

陳

烜、
監
生、
成
化
年
任、

劉

廣、
監
生、
成
化
年
任、

何

璉、
監
生、
宏
治
年
任、

段

明、
監
生、
宏
治
年
任、

張

倫、
監
生、
宏
治
年
任、

李

宏、
監
生、
宏
治
年
任、

宋

寛、
監
生、
宏
治
年
任、

石

寧、
監
生、
正
徳
年
任、

楊

寛、
監
生、
正
徳
年
任、

裴

剛、
監
生、
正
徳
年
任、



ZhongYi

平

谷

縣

志

卷
二
上
職
官

四
十
四

張
宗
彝、
監
生、
正
徳
年
任、

馬

諒、
監
生、
正
徳
年
任、

王

琚、
山
東
平
原
縣
人、
監
生、
嘉
靖
年
任、

趙
時
暘、
山
東
膠
州
人、
陞
山

西
廣
昌
縣、
教
諭、

孟

陽、
遼
東
錦
州
衛
人、

陳
宗
噐、
陜
西
長
安
縣、
人、

周

渤、
山
東
曹
縣
人、

邵

鼐、
山
東
益
都
縣
人、
陞
河
南

寶
縣
教
諭、

司

言、
山
東
平
陰
縣
人、

常

旺、
河
南
信
陽
州
人、

希
憲、
山
東
濟
寜
州
人、
陞
直

滄
州
學
正、

楊

諤、
山
東
海
豐
縣
人、
陞
山
西
孟
縣
教
諭、

髙

箴、
山
東
䝉
陰
縣
人、
陞
直

邯
鄲
縣
教
諭、

張

達、
山
東
萊
蕪
縣
人、

張
汝
言、
陜
西
狄
道
縣
人、
陞
直

廣
宗
縣
教
諭、

宋

章、
遼
東
廣

衛
人、

武

成、
山
東
樂
安
縣
人、
以
上
俱
監
生、
嘉
靖
年
任、

孟
宗
魯、
遼
東
錦
州
衛
人、
監
生、
隆
慶
二
年
任、
陞
順
天
府
武
清
縣



ZhongYi

平

谷

縣

志

卷
二
上
職
官

四
十
五

教
諭、

馬
廷
瑩、
山
西
徳
州
人、
監
生、
隆
慶
五
年
任、

王
嘉
猷、
廣
宗
縣
人、

魯
應
芳、
山
海
闗
人、

王
用
賢、
蠡
縣
人、

趙

賔、
應
州
人、

曹
良
噐、
深
澤
縣
人、
萬
暦
十
八
年
任、

臧

萬、
遼
東
廣

衛
人
貢

萬
暦
二
十
二
年
任、

張
問
行、
遼
東
人、

湯
聘
尹、
遼
東
人、

杜

溱、
山
西
人、

王
時
賔、
遼
東
人、

趙
之
琴、
遼
東
人、

張
延
祚、
滄
州
人、

王

節、
定
興
人、

張
鵬
南、
天
津
衛
人、

清
李
可
廸、
深
州
人、



ZhongYi

平

谷

縣

志

卷
二
上
職
官

四
十
六

張

秀、
曲
周
縣
人、

李
應
泰、
安
州
人、

李
柱
明、
曲
陽
縣
人、
康
熙
六
年
任、

孫

琮、
直

人、

韓

文、
直

人、

王
業
榮、
獻
縣
人、

楊
文
輝、
直

人、

馮
明
珽、
興
濟
人、

郭

玉、
賛
黄
人、

石

嶒、
沙
河
人、

鄧
柱
臣、
順
徳
人、

賀
文
鋭、
廣
平
人、

張
肯
堂、
大
名
人、

賈

蒲、
平
山
人、
嵗
貢、
乾
隆
二
十
一
年
任、

王
壁
光、
蠡
縣
人、

牛

皖、
南
樂
人、

劉

珏、
山
西
人、
鉄
嶺
籍、

張
萬
機、
獻
縣
人、



ZhongYi

平

谷

縣

志

卷
二
上
職
官

四
十
七

郭
允
中、
遷
安
人、

陳
椿
齡、
清
豐
人、

田
之
錫、
無
極
人、
嵗
貢、
三
十
七
年
任、

趙
士
諝、
道
光
十
年
任、

郝

湻、
雞
澤
人、
貢
生、
道
光
十
八
年
任、

戴

嵐、
滄
州
人、
舉
人、
十
九
年
二
月
任、

潘

焯、
行
唐
人、
舉
人、
咸
豐
七
年
六
月
任、

竇
書
生、
景
州
人、
舉
人、
九
年
四
月
任、

劉
吉
士、
青
縣
人、
貢
生、
九
年
十
一
月
任、

陳
麟
鳴、
南
宫
人、
十
一
年
六
月
任、

童
華
國、
邢
䑓
人、
優
貢、
同
治
七
年
十
一
月
任、

魏
清
雅、
大
名
人、
嵗
貢、
八
年
三
月
任、

馬
俊
卿、
欒
城
人、
十
三
年
三
月
任、

傅

樸、
撫
寧
人、
舉
人、
光
緒
四
年
八
月
任、

馬
成
章、
安
州
人、
舉
人、
七
年
六
月
任、

朱

奎、
深
州
饒
陽
人、
舉
人、
十
八
年
任、

沈

芝、
承
徳
府
朝
陽
縣
人、
廪
生、
二
十
四
年
任、

張
寳
森、
南
皮
縣
人、
嵗
貢、
二
十
五
年
任、



ZhongYi

平

谷

縣

志

卷
二
上
職
官

四
十
八

劉
長
容、
天
津
縣
人、
附
貢
生、
二
十
六
年
任、

張
兆
珂、

明經
歴
司
經
歴

張

緒、
陜
西
涇
陽
縣
人、
吏
員、

文
希
傳、
廣
西
全
州
人、
吏
員、

于
泰
亨、
江
南
滁
州
人、
監
生、

陳

約、
四
川
仁

縣
人、
吏
員、
以
上
嘉
靖
年
任、

盧

寜、
湖
廣
廣
濟
縣
人、
吏
員、
隆
慶
年
任、

明營
州
中
屯
衛
指
揮
使

田

貢、
順
天
府

州
人、

季
承
印、
山
後
全

縣
人、

指
揮
同
知

戴
承
祖、
淮
安
府
睢

縣
人、

羅
繼
先、
江
南
鳳
陽
府
盱
眙
縣
人、

指
揮
僉
事

郭
應
期、
江
南
鳳
陽
府
頴
上
縣
人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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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

谷

縣

志

卷
二
上
職
官

四
十
九

鄭
養
䝉、
湖
廣
荆
州
府
潛
江
縣
人、

詹
承
宗、
江
南
楊
州
府
髙
郵
州
人、

張
耀
武、
淮
安
府
贛
榆
縣
人、

鎮
撫
司
鎮
撫

吳

昂、
山
東
濟
南

府
齊
東
縣
人、

王
藎
臣、
山
後
小
興
州
人、

左
右
中
前
後
五
所
千
户

徐
致
中、
江
南
淮
安
府
山
陽
縣
人、
歴
陞
古
北
口
營

將、

王
世
臣、
江
南
滁
州
人、

張
承
忠、
順
天
府
薊
州
人、

王

爵、
直

永
平
府
灤
州
人、

繼
祖、
山
西
汾
州
府
平
遥
縣
人、

何

秀、
江
南
太
平
府
繁
昌
縣
人、

賈
繼
顯、
直

永
平
府
遷
安
縣
人、

宋

恩、
江
南
松
江
府
華

縣
人、

鄭
遇
福、
福
建
福
州
府
長
樂
縣
人、

顔
繼
爵、
直

永
平
府
昌
黎
縣
人、

景
宗
伊、
江
南
滁
州
全
椒
縣
人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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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

谷

縣

志

卷
二
上
職
官

五
十

百
户熊

守
俸、
江
西
南
昌
府
奉
新
縣
人、

路
大
經、
山
東
濟
南
府
陽
信
縣
人、

季
鳳
鳴、
江
南
淮
安
府
安
東
縣
人、

李
承
業、
山
後
雲
州
人、

王

乾、
江
南
徐
州
人、

白
志
功、
山
後
隆
慶
州
人、

徐
天
爵、
江
南
廬
州
府
人、

王
禮
賢、
直

永
平
府
撫

縣
人、

所
鎮
撫

毛

詩、
江
南
鳳
陽
府
宿
州
人、

清防
守
營
把
總

吕

雄、
山
東
人、
創
修
防
署、
嵗
省
銀
二
十
四
兩、
至
今
合
營
賴
其

利
云、

葉
英
安、
山
東
人、

張
文
奎、
軍
伍
人、

曹
宗
鐸、
軍
伍
人、
雍
正
五
年
任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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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

谷

縣

志

卷
二
上
職
官

五
十
一

劉
健
國、
軍
伍
人、
雍
正
十
年
任、

練
成
龍、
山
海
闗
人、
由
軍
功
乾
隆
元
年
任、
二
十
八
年
卸
事、

張
世
傑、
徐
州
人、
行
伍、
二
十
八
年
任、

陳
廷
良、
福
建
泉
州
府
同
安
人、
行
伍、
三
十
年
任、

武
元
善、
古
北
口
人、
行
伍、

賈
桂
一、
承
徳
府
人、
行
伍、

任
家
善、
字
贊
元、
古
北
口
人、
行
伍、
光
緒
三
十
年
卒
於
任、

武
振
宗、
古
北
口
人、
行
伍、
光
緒
三
十
一
年
任、

劉
敦
禮、
古
北
口
人、
行
伍、
光
緒
三
十
二
年
任、

陳

瀛、
字
漢
洲、
古
北
口
人、
行
伍、
光
緒
三
十
三
年
任、

孫
多
軒、
字
奎
三、
安
徽

州
人、
軍
功、
宣
統
二
年
任、
民
國
二
年
裁

撤
營
缺、
後
征
䝉
有
功、
厯
授
陸
軍
中
校、

民
國

縣
知
事

林
際
平、
福
建
侯
官
縣
人、
由
附
生
中
式
光
緒
癸
酉
科
舉
人、
光
緒

己
丑
大
挑
一
等
知
縣、
民
國
元
年
十
一
月
十
六
日
署、

沈
裕
崑、
浙
江
山
陰
縣
人、
由
監
生
在
雲
南
鹽
井
大
使
改
捐
縣
丞、

海
運
出
力、
保
奏
知
縣、
元
年
十
二
月
初
十
日
署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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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

谷

縣

志

卷
二
上
職
官

五
十
二

何
隆
恩、
原
籍
奉
天
興
京
府、
寄
籍
直
隸
清
苑
縣、
在
秦
晉
賑
捐
縣

丞、
海
運
出
力、
保
奏
知
縣、
二
年
九
月
十
五
日
署、

沈
嗣
霖、
浙
江
紹
興
人、
三
年
二
月
代
理、

沈

銓、
字
幼
香、
浙
江
紹
興
縣
人、
清
附
生、
法
政
畢
業、
考
取
知
事、

民
國
四
年
冬
月、
會
同
邑
紳、
詳
明
革
除
號
草
秫
稭
等
項
差
徭、

李
樹
珽、
字
進
之、
山
東
牟
平
縣
人、
清
廪
生、
投
効
奉
天、
勦
辦
股
匪

出
力、
保
奏
侯
補
知
縣、

初
芾
南、
字
衷
赤、
山
東
萊
陽
人、
民
國
六
年
代
理、

光
進
琨、
字
梅
生、
安
徽
桐
城
縣
人、
由
前
清
布
政
司
理
問、
保
陞
知縣、

張
寳
誠、
字
銘
伯、
江
蘇
吳
縣
人、
清
侯
補
知
縣、

王

沛、
字
翊
漢、
浙
江
杭
縣
人、
清
附
生、
修
河
工
出
力、
保
奏
知
縣、

民
國
九
年
五
月
任、

何
師
富、
字
弼
仁、
直
隸
滄
縣
人、
清
京
師
大
學
堂
畢
業、
奉
旨
給
予

舉
人
出
身、
北
京
大
學
農
科
畢
業
農
學
士、
攷
取
知
事、
民
國
十

年
六
月
署、

朱
崇
理、
字
子
厚、
浙
江
江
山
縣
人、
清
京
師
大
學
畢
業、
奉
旨
給
予

舉
人
出
身、
奉
天

用
知
府、
簡
任
職
存
記、
民
國
十
二
年
四
月署、

張

浴、
字
徳
新、
直
隸
赤
城
人、



ZhongYi

平

谷

縣

志

卷
二
上
職
官

五
十
三

陳
玉
符、
字
郭
光、
奉
天
東
豐
人、
歴
充
奉
天
省
議
會
副
議
長、
新
民

税
捐
局
長、
東
三
省
交
通
委
員
會
委
員、
奉
軍
司
令
部
秘
書、
民

國
十
五
年
五
月
任、

楊
秉
權、
字
東
侯、
遼
陽
人、
民
國
十
六
年
十
月
任、

縣
長王

冕
琳、
字
寳
球、
湖
南
省
人、
民
國
十
七
年
七
月
任、

李
大
本、
字
培
元、
河
北
樂

人、
民
國
十
八
年
一
月
任、

李

剛、
字
斐
君、
湖
南
平
江
人、
河
北
省
訓
政
學
院
縣
長
訓
練
班

畢
業、
民
國
十
九
年
二
月
任、

李
興
焯、
字
復
一、
山
東
陵
縣
人、
山
東
公
立
法
政
專
門
學
校
畢
業、

國
立
北
京
大
學
畢
業、
河
北
省
訓
政
學
院
縣
長
訓
練
班
畢
業、

民
國
二
十
二
年
三
月
任、

承
審
官

高

桐、
保
定
人、
民
國
二
年
任、

何
隆
勳、
奉
天
人、
民
國
三
年
任、

曹
鼎
汾、
蕭
山
縣
人、

吳
輔
周、
字
國
儕、
安
徽
宿
松
縣
人、
清
兩
江
法
政
學
堂
畢
業、
奏
奬

副
貢、
薦
任
職
分
發
京
兆
任
用、
民
國
六
年
十
一
月
任、



ZhongYi

平

谷

縣

志

卷
二
上
職
官

五
十
四

尹
秉
權、
字
效
衡、
奉
天
鳳
城
縣
人、
國
立
北
京
法
政
大
學
校、
法
律

專
門
畢
業、
歴
署
奉
天
安
東
地
方
審
判

書
記
官、
民
國
十
五

年
八
月
任、

李
天
民、
民
國
十
八
年
任、

張

祺、
字
仲
洪、
民
國
十
九
年
任、

朱
其
祥、
字
慶
甫、
河
北
成
安
縣
人、
民
國
二
十
年
任、

楊
清
翰、
字
真
卿、
河
北
邯
鄲
縣
人、
民
國
二
十
二
年
四
月
任、

劉
茂
桐、
字
鳳
喈、
河
北
玉
田
縣
人、
法
政
學
校
畢
業、
民
國
二
十
二

年
十
一
月
任、

劉
世
卿、
字
繼
羙、
河
北

晉
人、
河
北
大
學
法
科
畢
業、
山
西
司
法

官
初
試
及
格、
國
民
政
府
考
試
院
考
試
覆
核
及
格、
民
國
二
十

三
年
四
月
任、

管
獄
員

吳
炳
文、
江
蘇
吳
縣
人、

黄
維
翰、
浙
江
人、

廖
金
壁、
字
尚
文、
安
徽
宿
松
人、
安
徽
法
政
學
校
畢
業、

李
敦
常、
字
達
五、
湖
北
天
門
人、

于
秉
錡、
天
津
人、



ZhongYi

平

谷

縣

志

卷
二
上
職
官

五
十
五

程
鴻
年、
字
楚
賢、
河
南
商
城
人、

羅
濟
民、
字
兆
平、
湖
北
竹
溪
縣
人、

髙
奇
峯、
字
雲
青、
河
北
吳
橋
人、

平
谷
縣
志
卷
二
上
終



ZhongYi

平

谷

縣

志

卷
二
下
賦
税

一

平
谷
縣
志
卷
二
下

賦
税周

禮
大
司
徒
經
土
田
而
井
牧
其
田
野、
太
宰
以
九
賦
歛
財
賄、
生

財
足
用
之
義
備
矣、
度
田
以
税
民、
為
屯
以
授
軍、
亦
不
刋
之
良
法

也、
但
久
則

生、
而
田
者
屯
者
日
以
困
悴、
若
夫
調
停
康
濟、
端
有

望
于
司
民
政
者、
志
賦
税、

明
舊
志、
官
民
田
地
一
千
一
百
五
十
一
頃
四
畝
一
厘、

明
季
實
存
民
寄
荒
地
一
千
一
百
二
十
四
頃
三
十
畝
六
分
三
厘
七

毫
八
系、
内
圈
投
去
一
千
六
十
四
頃
八
十
一
畝
八
分
八
厘
八
毫

二
系、

存
剩
并
清
查
夾
空
退
斷
出
民
荒
地、
共
二
百
五
十
七
頃
四
十
六

畝
七
分
三
厘
七
毫
八
系、

清
康

六
年、
令
圈
去
民
地
一
百
三
十
九
頃
一
十
六
畝
三
厘
七
毫

八
系、
實
剩
民
荒
地
一
百
一
十
八
頃
二
十
七
畝
一
分、
外
圈
去
口

西
受
補
地
九
十
四
頃
五
十
八
畝
九
分、
止
受
補
口
西
地
三
百
一

十
一
頃
六
十
八
畝
九
分、
又
受
補
任
丘
縣
地
二
百
三
十
三
頃
七

十
四
畝
九
分
三
厘
七
毫
八
系、

實
在
民
荒
并
受
補
地、
共
六
百
六
十
三
頃
七
十
畝
九
分
三
厘
七

毫
八
系、
各
則
徵
銀
不
等、
共
徵
銀
一
千
二
百
九
十
六
兩
六
錢
五



ZhongYi

平

谷

縣

志

卷
二
下
賦
税

二

分
九
厘
二
毫
五
系
四
忽
七
㣲
九
纎
三
沙
八
塵
三
埃
六

三
漠

七
糊
三
吏
四
須、

額
外宫

勲
籽
粒
等
地、
共
七
十
七
頃
四
十
九
畝
四
分
四
厘、

鎮
羅
營
備
荒
地、
一
十
五
頃
三
十
九
畝
一
分、

營
州
中
屯
衛
地、
七
十
六
頃
三
十
三
畝、

以
上
共
地
一
百
六
十
九
頃
二
十
一
畝
五
分
四
厘、
内
沙
磧
水
衝

地
共
三
十
八
頃
五
十
九
畝
七
分
一
厘
九
毫、
由
户
部
差
滿
官
查

明
開
豁
訖
外、
存
剩
地
一
百
三
十
頃
六
十
一
畝
八
分
二
厘
一
毫、

由
部
差
艾
滿
官
圏
給
鑲
黄
旗
下
耿
莊
頭
等
訖、

以
上
所
載
明
清
之
地
數
粮
額、
存
其
舊
以
備
考
也、
至
於
清
代
之

旗
地、
除
八
項
官
旗
租
有
檔
案
可

外、
其
王
公
府
第
等
㪚
租、
各

自
徵
收、
無
從
查
其
確
數、
而
平
邑
地
産、
向
稱
旗
七
民
三、
亦
可
見

其
旗
地
之
多、
迨
民
國
令
原
佃
留
置、
於
是
民
粮
逐
年
增
加、
又
自

清
之
季
世、
創
辦
新
政
以
來、
地
方
所
籌
捐
、
名
目
甚
夥、
兹
將
平

邑
一
切
税
、
分
為
賦
税
之
征
收、
行
政
費
之
支
配、
歴
嵗
之
盈
絀、

暨
地
方

與
省

之
劃
分
等
四
項、
詳
細
説
明、
分
條
列
表、
以
期

眉
目
朗
然、
紀
述
如
左、



ZhongYi

平

谷

縣

志

卷
二
下
賦
税

三

甲、
賦
税、
又
可
分
田
賦
契
税
雜
税
牙
税
四
種、
分
述
如
後、

一
田
賦

本
縣
田
賦、
名
目
繁
多、
屬
於
地
粮
者、
則
有
地
粮
新
升

科、
墊
差
升
科、
旗
産
升
科、
新
墾
地、
旗
租
改
粮、
屬
於
旗
祖
者、
則

有
舊
升
科
旗
租、
屬
於
雜
税
者、
則
有
鑾
輿
馬
舘
租、
西
河
嵗
修

租、
此
外
尚
有
一
種
屯
豆、
為
便
於

征
册
報
計、
故
歸
納
為
地

粮
旗
租
雜
租
屯
豆
四
種、
均
由
縣
政
府
設
櫃
征
收、
依
照
通
例、

本
應
分
為
上
下
兩
忙、
因
平
邑
人
民
一
般
習
慣、
往
往
將
全
年

粮
賦、
一
次
交
納、
故
報
解
時、
亦
惟
有
按
年
分
計
算
云、
至
地
粮

旗
租
額
征
數、
未
可
以
確
定
者、
由
於
旗
租
年
有
處
分、
而
地
粮

因
之
年
有
升
科、
此
其
所
以
時
有
損
益
也、
兹
將
民
國
二
十、
二

十
一、
二
十
二、
三
年
田
粮
額
征
數
目、
暨
二
十
三
年
田
地

數、

毎
項
征
額、
分
别
列
表
於
後、
以
覘
其
消
長
焉、



ZhongYi

年

别

二
十
年
度

二
十
一
年
度

二
十
二
年
度

統

計

備
考

田
賦
别

三

年

總

數

三
年
平
均
數

地

粮

六
八
九
四
元

七
七
九

七
二
三
元

五
三
四

七
二
三
二
元

一
一
六

二
一
三
四
○
元

四
二
九

七
一
一
三

四
七
六

旗

租

四
五
八

〇
〇
六

四
四
一

〇
八
六

四
四
一

一
五
六

一
三
四
〇

二
五
七

四
四
六

七
五
二

雜

租

四
四

一
八
六

四
一

八
四
二

四
一

九
一
八

一
二
七

九
四
六

四
二

六
四
九

屯

豆

六
一
七

八
九
八

六
一
七

八
九
八

六
一
七

八
九
八

一
八
五
三

六
九
四

六
一
七

八
九
八

合

計

八
〇
一
四

八
六
九

八
三
一
四

三
六
〇

八
三
三
三

〇
九
七

二
四
六
六
二

三
二
六

八
二
二
〇

七
七
五

平
谷
縣
最
近
三
年
間
額
征
田
賦
數
目
表



ZhongYi

項

别

數

征

收

總

額

備

考

民

粮

地

六

六

九

九

四

三

三

二

八

九

六
元

九

九

一

墊

差

地

六

○

○

五

六

三

四

一

四

三

八

九

新

墾

地

二

九

五

〇

〇

〇

一

二

七

〇

九

一

舊

升

科

地

六

八

九

四

八

〇

二

七

五

七

九

〇

新

升

科

地

二

一

四

七

八

一

九

九

七

五

五

七

七

八

項

旗

租

地

四

一

六

四

二

一

六

五

二

九

六

租

籽

地

五

一

五

七

一

六

一

三

○

六

○

三

旗

租

改

粮

一

六

七

七

七

三

二

八

八

三

五

二

九

旗

産

升

科

五

七

二

三

四

五

七

一

七

八

五

三

五

四

雜

租

七

四

九

五

一

九

八

四

二

西

河

嵗

修

租

六

八

五

○

二

二

○

○

○

屯

豆

二

七

四

二

一

○

○

六

一

七

八

九

八

合

計

二

一

一

四

七

二

八

七

八

三

一

四

三

六

○

平
谷
縣
田
地
種

數
毎
項
征
額
總
表
民

國

二

十

三

年

調

查

所

得

確

數



ZhongYi

平

谷

縣

志

卷
二
下
賦
税

四

二
契
税

本
縣
契
税、
分
買
典
租
三
種、
由
縣
政
府
設
立
税
契
處、

經
理
其
事、
此
項
税
契、
因
人
民
尚
能
了
解
其
利
益、
故
投
税
者

尚
屬
踴
躍、
毎
年
所
收
征
費、

有
超
過
比
額
之
事、
兹
將
最
近

三
年
間
征
收
各
種
契
税、
製
成
統
計
表、
而
求
其
盈
虧
之
實
况、



平谷縣最近三年間額征契税統計表 
 

年

别

額

數

税 

别 買   契 典   契 租  契 各契合計 

比 額 １７２６ ０００ ３４ ０００ １４ ０００ １７７４ ０００ 

實 征 ５８３１ １０５ １６７ ０６３ １１５ ５３７ ６１１３ ７０５ 

盈 ４１０５ １０５ １３３ ０６３ １０１ ５３７ ４３３９ ７０５ 

二

十

年

度 
比

較 絀         

比 額 ３７７７ ４００ １６５ ６００ 無  ３９４３ ０００ 

實 征 ４０３４ ２５０ ３３８ ７２９ 無  ４３７２ ９７９ 

盈 ２５６ ８５０ １７３ １２９ 無  ４２９ ９７９ 

二

十

一

年

度 

比

較 絀         

比 額 ５８３０ ０００ ２８４ ０００ 無  ６１１４ ０００ 

實 征 ７８８５ ８４６ ３９７ ６７４ 無  ８２８３ ５２０ 

盈 ２０５５ ８４６ １３３ ６７４ 無  ２１６９ ５２０ 

二

十

二

年

度 

比

較 絀         

比 額 １１３３３ ４００ ４７３ ６００ １４ ０００ １１８２１ ０００ 

實 征 １７７５１ ２０１ ９０３ ４６６ １１５ ５３７ １８７７０ ２０４ 

盈 ６４１７ ８０１ ４１９ ８６６ １０１ ５３７ ６９３９ ２０４ 

三

年

合

計 
比

較 絀         

 



ZhongYi

平

谷

縣

志

卷
二
下
賦
税

五

三
雜
税

本
縣
雜
税、
有
屠
宰
牲
畜
兩
種、
係
招
商
承
辦、
包
期
通

常
一
年、
毎
屆
年
度
開
始
之
期、
由
省
政
府
規
定
最
低
標
額、
委

員
到
縣、
協
同
招
商
投
標、
由
縣
擇
其
標
額
最
髙
者、
報
經
省
政

府
核
准
後、
即
責
成
該
商
照
章
收
税、
而
按
月
匀
繳
税

焉、

四
牙
税

本
縣
牙
税、
計
有
斗
牙
大
牙
小
牙
蓆
牙
四
種、
其
投
標

及
征
解
税

手
續、
一
如
雜
税、
今
為
考
查
本
縣
雜
牙
諸
税
旺

淡
情
况、
將
最
近
三
年
間
征
收
額
數
列
表
於
後、



ZhongYi

年
别

二
十
年
度

二
十
一
年
度

二
十
二
年
度

三
年
合
計

備

考

數
目

税
别

雜税

屠
宰

二
二
○
○
元

○
○
○

二
四
○
○
元

○
○
○

一
七
一
○
元

○
○
○

六
三
一
○
元

○
○
○

牲
畜

一
二
○
○

○
○
○

一
八
○
○

○
○
○

一
三
七
六

○
○
○

四
三
七
六

○
○
○

牙税

大
牙

三
五
○

○
○
○

二
二
○

○
○
○

一
五
九

○
○
○

七
二
九

○
○
○

小
牙

三
五
○

○
○
○

五
五
九

○
○
○

九
六
七

○
○
○

一
八
七
六

○
○
○

斗
牙

三
三
三
五

○
○
○

三
七
○
○

○
○
○

三
○
○
一

○
○
○

一
○
○
三
六

○
○
○

蓆
牙

六
五

○
○
○

八
○

○
○
○

八
一

六
○
○

二
二
六

六
○
○

營

業

税

七
九
○

○
○
○

一
四
○
八

一
八
○

七
一
一

九
八
○

二
九
一
○

一
六
○

各
税
合
計

八
二
九
○

○
○
○

一
○
一
六
七

一
八
○

八
○
○
六

五
八
○

二
六
四
六
三

七
六
○

平
谷
縣
最
近
三
年
間
征
收
雜
税
牙
税
及
營
業
税
數
目
表



ZhongYi

平

谷

縣

志

卷
二
下
賦
税

六

乙、
行
政
費、
分
縣
政
府
行
政
費、
及
公
安
教
育
建
設
財
政
四
局
行
政

費、
兩
項、

一、
本
縣
序
列
三
等、
縣
政
府
行
政
費、
原
額
毎
月
八
百
元、
司
法
經

費、
三
百
二
十
元、
自
民
國
十
八
年
十
月
減
政
後、
行
政
費
除
旅

費
工
食
兩
項
外、
餘
按
八
成
發
給、
計
折
成
實
洋
六
百
七
十
八

元、
司
法
經
費、
除
囚
粮
工
食
兩
項
外、
餘
按
九
成
發
給、
計
折
成

實
洋
三
百
零
五
元
六
角、
其
支
配
方
法、

皆
依
照
省
頒
預
算

規
定、
無
庸
贅
述、
縣
政
府
年
來
政
務
殷
繁、
前
項
經
費、
未
免
頗

感
竭
蹶
耳、

二、
公
安
教
育
建
設
財
政
四
局
經
費、
均
各
有
其
一
定
來
源、
由
財

政
局
統
收
統
支、
以
平
谷
地
面
狹
小、
收
入
不
豐、
而
服
務
四
局

者、
皆
當
地
人
士、
故
月
支
經
費、
至
屬
有
限、
兹
將
最
近
三
年
間

四
局
經
費
列
表
於
次、



ZhongYi

年
度

二

十

年

度

二
十
一
年
度

二
十
二
年
度

合

計

經
費
額
數

局
别

公

安

局

四
八
三
二
元

○
○
○

四
三
五
二
元

○
○
○

四
三
五
二
元

○
○
○

一
三
五
三
六

○
○
○

財

政

局

八
一
○

○
○
○

八
一
○

○
○
○

八
一
○

○
○
○

二
四
三
○

○
○
○

教

育

局

一
○
○
八

○
○
○

一
四
二
八

○
○
○

一
四
二
八

○
○
○

三
八
六
四

○
○
○

建

設

局

九
六
○

○
○
○

九
六
○

○
○
○

九
六
○

○
○
○

二
八
八
○

○
○
○

合

計

七
六
一
○

○
○
○

七
五
五
○

○
○
○

七
五
五
○

○
○
○

二
二
七
一
○

○
○
○

平
谷
縣
最
近
三
年
間
四
局
經
費
額
數
表



ZhongYi

平

谷

縣

志

卷
二
下
賦
税

七

丙、
歴
年
之
盈
絀、

一、
闗
於
縣
政
府
之
盈
絀、

縣
政
府
收
支
情
形、
在
二
十
年
度
者、

因
遭

亂、
案
巻
不
全、
難
於
稽
考、
但
將
二
十
一
二
十
二
兩
年

度
預
算
數
列
表
於
左、



ZhongYi

收
支
比
較

額

總
收
入
數

總
支
出
數

比

較

備

考

年
度
别

盈

餘

短

絀

二
十
一
年
度

二
五
一
九
○
元
、
○
○
○

一
四
二
○
六、
○
○
○

一
○
九
八
四、
○
○
○

二
十
二
年
度

二
七
五
八
一、
○
○
○

一
四
二
○
六、
○
○
○

一
三
三
七
五、
○
○
○

合

計

五
二
七
七
一、
○
○
○

二
八
四
一
二、
○
○
○

二
四
三
五
九、
○
○
○

平
谷
縣
最
近
二
年
間
收
支
盈
絀
表



ZhongYi

平

谷

縣

志

卷
二
下
賦
税

八

二、
闗
於
地
方
公

之
盈
絀、

地
方
公
用、
除
各
機
闗
學
校
各
有

其
一
定
來
源
外、
所
有
臨
時
用
、
多
出
於
商
民
攤
派、
故
自
來

無
所
謂
盈
虧、
兹
將
最
近
三
年
間
收
支
實
况、
列
其
總
數
於
後、



ZhongYi

收
支
比
較

總
收
入
數

總
支
出
數

比

較

備

考

欵
額

盈

餘

短

絀

年
度
别

一
七
八
一
八
元

○
○
○

一
九
一
○
七
元

四
七
七

一
二
八
九
元

四
七
七

二
十
年
度

二
十
一
年
度

二
一
四
五
六

○
○
○

二
一
六
八
六

三
三
六

二
三
○

三
三
六

二
十
二
年
度

一
九
○
三
○

○
○
○

二
○
一
六
五

七
九
三

一
一
三
五

七
九
三

合

計

五
八
三
○
四

○
○
○

六
○
九
五
九

六
○
六

二
六
五
五

六
○
六

平
谷
縣
最
近
三
年
間
地
方
公

收
支
實
數
盈
絀
表



ZhongYi

平

谷

縣

志

卷
二
下
賦
税

九

丁、
地
方

與
省

之
劃
分、

一、
地
方

與
省
、
並
無
一
定
之
標
凖、
不
過
省
、
係
奉
省
令
而

征
收、
而
地
方

之
來
源、
一
為
賦
税
之
附
加、
一
為
雜
捐
之
收

入、
蓋
皆
須
經
財
政

核
准、
方
可
附
加
或
舉
辦、
除
省

種

已
述
明
於
前
外、
兹
將
地
方

種

額
數
列
表
於
下、



ZhongYi

年
度

二
十
年
度

二
十
一
年
度

二
十
二
年
度

統

計

備

考

數
額

欵
别

三
年
間
總
收
入
數

三
年
間
平
均
收
入
數

粮
租
附
加
捐

六
三
四
五
元

○
○
○

八
八
四
五
元

○
○
○

八
八
四
五
元

○
○
○

二
四
○
三
五
元

○
○
○

八
○
一
一
元

六
六
六

屯
豆
附
加
捐

二
○
六

○
○
○

二
○
六

○
○
○

二
○
六

○
○
○

六
一
八

○
○
○

二
○
六

○
○
○

斗
税
附
加
捐

六
四
二

○
○
○

五
五
五

○
○
○

四
五
○

○
○
○

一
六
四
七

○
○
○

五
四
九

○
○
○

屠
宰
附
加
捐

七
三
三

○
○
○

八
○
○

○
○
○

四
二
八

○
○
○

一
九
六
一

○
○
○

六
五
三

六
六
六

花

果

捐

二
八
一
三

○
○
○

二
二
五
○

○
○
○

一
五
二
五

○
○
○

六
五
八
八

○
○
○

二
一
九
六

○
○
○

鷄

蛋

捐

一
八
一
八

○
○
○

一
三
一
五

○
○
○

七
四
○

○
○
○

三
八
七
三

○
○
○

一
二
九
一

○
○
○

筐
條
花
生
木
炭
捐

三
九
六

○
○
○

五
一
六

○
○
○

四
一
○

○
○
○

一
三
二
二

○
○
○

四
四
○

六
六
六

牛
羊
獸
皮
捐

六
○
○

○
○
○

四
○
○

○
○
○

五
七
○

○
○
○

一
五
七
○

○
○
○

五
二
三

三
三
三

橋

捐

二
五
八

○
○
○

一
八
○

○
○
○

一
三
○

○
○
○

五
六
八

○
○
○

一
八
九

三
三
三

猪

羊

腸

捐

二
五
八

○
○
○

二
○
○

○
○
○

二
七
○

○
○
○

七
二
八

○
○
○

二
四
二

六
六
六

熟

肉

捐

二
五
三

○
○
○

二
六
四

○
○
○

一
五
○

○
○
○

六
六
七

○
○
○

二
二
二

三
三
三

猪

羊

骨

捐

一
○
○

○
○
○

二
四
一

○
○
○

一
一
○

○
○
○

四
五
一

○
○
○

一
五
○

三
三
三

攬

脚

捐

九
五

○
○
○

六
五

○
○
○

五
○

○
○
○

二
一
○

○
○
○

七
○

○
○
○

集

市

攤

捐

四
八
○

○
○
○

四
八
○

○
○
○

四
八
○

○
○
○

一
四
四
○

○
○
○

四
八
○

○
○
○

猪

隻

捐

七
○

○
○
○

七
○

○
○
○

七
○

○
○
○

二
一
○

○
○
○

七
○

○
○
○

教

育

息

金

二
七
七

○
○
○

三
五
三

○
○
○

五
四
五

○
○
○

二
七
五

○
○
○

三
九
一

六
六
六

學

田

租

籽

一
七
七

○
○
○

三
○
一

○
○
○

三
一
八

○
○
○

七
九
六

○
○
○

二
六
五

三
三
三

學

田

地

租

四
○
九

○
○
○

七
二
四

○
○
○

七
二
四

○
○
○

一
八
五
七

○
○
○

六
一
九

○
○
○

房

號

租

二
一

○
○
○

三
三
七

○
○
○

一
三
七

○
○
○

四
九
五

○
○
○

一
六
五

○
○
○

學

費

八
七

○
○
○

一
九
四

○
○
○

一
九
二

○
○
○

四
七
三

○
○
○

一
五
七

六
六
六

田
房
中
用
費

一
○
○

○
○
○

一
○
○
○

○
○
○

一
○
○
○

○
○
○

二
一
○
○

○
○
○

七
○
○

○
○
○

各

村

攤

欵

一
三
六
一

○
○
○

一
七
五
○

○
○
○

一
三
六
一

○
○
○

四
四
七
二

○
○
○

一
四
九
○

六
六
六

商

會

攤

欵

三
一
九

○
○
○

四
一
○

○
○
○

三
一
九

○
○
○

一
○
四
八
○
○
○

三
四
九

三
三
三

合

計

一
七
八
一
八

○
○
○

二
一
四
五
六

○
○
○
一
九
○
三
○

○
○
○

平
谷
縣
地
方
公

最
近
三
年
間
收
入
統
計
表



ZhongYi

平

谷

縣

志

卷
二
下
賦
税

九

丁、
地
方

與
省

之
劃
分、

一、
地
方

與
省
、
並
無
一
定
之
標
凖、
不
過
省
、
係
奉
省
令
而

征
收、
而
地
方

之
來
源、
一
為
賦
税
之
附
加、
一
為
雜
捐
之
收

入、
蓋
皆
須
經
財
政

核
准、
方
可
附
加
或
舉
辦、
除
省

種

已
述
明
於
前
外、
兹
將
地
方

種

額
數
列
表
於
下、



ZhongYi

平

谷

縣

志

卷
二
下
警
察

十

警
察周

官
司
虣
掌
市
禁、
司

職
市
廵、

人
典
道
治、
修
閭
氏
治
國
中、

野
廬
氏
治
野、
凡
以
平
道
路、
嚴
禁
令、
警
游
惰、
詰
姦
暴、
古
之
内
政、

亦
曷
嘗
不
修
舉
哉、
厥
後
秦
漢
鄉
亭
之
游
徼、
宋
人
之
保
甲、
並
踵

其
遺
軌、
而
法
乃
寖
疎、
及
清
季
始
採
歐
制、
所
在
置
警
察
焉、
抑
所

謂
禮
失
而
求
諸
野
是
也、
管
子
曰、
形
勢
不
得
為
非、
則
姦
邪
之
人

願、
禁
罰
威
嚴、
則
簡
慢
之
人
整
齊、
所
繫
詎
不
重
乎、
志
警
察、

警
察
事
務
所
地

址

城

隍

廟

及

舊

城

守

營

警
務
長

劉
謙
甫

字
益
齋、
山
東
莊
人、
宣
統
年
任、

謝
為
莊

字
織
林、
原
籍
江
西
人、
民
國
元
年
任、

秦
桂
馥

字
伯
芬、
下
紙
寨
人、
民
國
二
年
任、

張
永
棻

字
績
卿、
三
河
縣
人、
民
國
三
年
任、

警
佐鍾

家
鼎

字
紹
香、
浙
江
人、
民
國
三
年
任、

王
永
中

字
立
齋、
霸
縣
人、
民
國
六
年
任、

楊
玉
文

字
夢
周、
房
山
縣
人、
六
年
八
月
任、

房
景
華

字
祝
三、
安
次
縣
人、
民
國
十
四
年
十
月
任、



ZhongYi

平

谷

縣

志

卷
二
下
警
察

十
一

孫
世
榮

字
華

東
豐
縣
人、
民
國
十
五
年
任、

劉

琦

字
子
珍、
奉
天
省
人、
民
國
十
六
年
任、

公
安
局
民

國

十

七

年、

警

察

所

改

稱

公

安

局、

設

局

長

一

人、

課

長

一

人、

督

察

一

人、

公

安

隊

長

一

人、

廵

長

二

人、

警

士

三

十

四

人、

局
長闗

化
鵬

字
海
鯤、
湖
南
湘
陰
人、
民
國
十
七
年
七
月
任、

劉
文
洲

字
步
瀛、
固
安
縣
人、
民
國
十
七
年
十
二
月
任、

劉
鼐
勳

民
國
十
八
年
四
月
任、

王
去
病

字
勵
久、
灤
縣
人、
民
國
十
八
年
任、

傅
成
英

字
仲
賢、
黑
省
呼
蘭
人、
民
國
二
十
年
四
月
任、

李
復
元

字
夢
顔、
山
東
鄒
平
人、
民
國
二
十
二
年
七
月
任、



ZhongYi

平

谷

縣

志

卷
二
下
自
治

十
二

自
治周

官
鄉
大
夫
之
職、
三
年
大
比、
攷
其
徳
行
道
藝、
而
興
賢
者
能
者、

小
司
冦
之
職、
掌
外
朝
之
政、
以
致
萬
民
而
詢
焉、
則
知
登
明
選
公、

謀
及
庻
人、
古
有
之
矣、
清
末
以
來、
民
智
漸
盛、
為
政
之
道、
因
時
而

異、
於
是
公
庻
政
於
庻
民、
國
會
省
會
而
外、
於
縣
有
所
謂
議
事
會

參
事
會
焉、
輔
官
治
以
民
治、
而
地
方
有
所
謂
自
治
區
董、
自
治
區

長
焉、
雖
楚
材
晉
用、
採
自
西
制、
抑
亦
有
合
乎
古
者
使
民
興
賢、
出

使
長
之、
使
民
興
能、
入
使
治
之
之
義
也、
志
自
治、

縣
議
事
會
地

址

城

内

地

藏

庵、

宣

統

元

年

置、

民

國

三

年

廢、

議

長

議

員

民

選、

議
長
張
錫
煐

字
晉
三、
山
東
莊
人、

副
議
長
薛
榮
堦

字
配
蓂、
南
太
務
人、

議
員趙

玉
榮

字
徳
輝、
東
髙
村
人、

劉
克
寛

字
子
仁、

莊
人、

劉

忠

字
藎
臣、
埝
頭
莊
人、

王

珍

字
重
廷、
胡
家
務
人、

周
玉
奎

字
炳
元、
楊
各
莊
人、

張
福
永

東
文
家
莊
人、



ZhongYi

平

谷

縣

志

卷
二
下
自
治

十
三

劉

蘭

字
瑞
芝、
城
内
人、

賈

伸

字
引
亭、
張
各
莊
人、

李
逢
春

字
茂
林、
夏
各
莊
人、

秦
士
林

字
衆
芳、
夏
各
莊
人、

張

澤

字
潤
芝、
南
獨
樂
河
人、

王
修
和

字
睦
齋、
周
村
人、

賈
振
聲

字
樹
齋、
放
光
莊
人、

榮
先

字
光
甫、
峯
臺
莊
人、

王
化
九

字
子
州、
西
鹿
角
人、

耿
汝
霖

字
喜
亭、
大
王
務
人、

王
福
臻

李
辛
莊
人、

郭
靜
山

字
體
仁、
大
北
闗
人、

縣
參
事
會
附

設

縣

議

事

會

内、

會

長

以

地

方

官

兼

任、

參

事

員

民

選、

參
事
員

徐
樹
本

字
立
軒、
馬
各
莊
人、

沈
源
澄

字
秋
亭、
熊
耳
營
人、

崔
桐
春

字
文
和、
趙
各
莊
人、

劉
顯
明

字
子
輝、
西
鹿
角
人、



ZhongYi

平

谷

縣

志

卷
二
下
自
治

十
四

地
方
分
區
自
治
民

國

五

年

劃

縣

境

分

五

區、

區

置

辦

公

處、

正

副

區

董、

由

京

兆

尹

委

任、

第
一
區
自
治
辦
公
處
城

内

地

藏

庵

區
董王

進
元

字
仲
三、
城
内
人、

王
濟
寛

字
子
和、
城
内
人、

第
二
區
自
治
辦
公
處
獨

樂

鎮

延

祥

觀

區
董徐

樹
本

字
立
軒、
馬
各
莊
人、

王
兆
元

字
濟
時、
城
内
人、

戴
朝
賔

字
俊
卿、
東
馬
各
莊
人、

第
三
區
自
治
辦
公
處
東

髙

村

臨

泉

寺

區
董王

毓
藻

字
品
三、
東
髙
村
人、

徐
仁
俊

字
樹
卿、
城
内
人、

王

椿

字
齡
甫、
東
髙
村
人、

王
錫
珍

字
聘
儒、
城
内
人、

第
四
區
自
治
辦
公
處
西

鹿

角

凈

寜

寺

區
董



ZhongYi

平

谷

縣

志

卷
二
下
自
治

十
五

李
宗
楷

字
子
椿、
上
紙
寨
人、

賈
增
祥

字
瑞
堂、
西
鹿
角
人、

第
五
區
自
治
辦
公
處
山

東

莊

菩

薩

廟

區
董張

錫
煐

字
晉
三、
山
東
莊
人、

陳
大
鵬

字
雲
飛、
羅
家
莊
人、

張
錫
嘏

字

三、
山
東
莊
人、

縣
議
會
民

國

十

二

年

二

月

復

設、

共

置

議

員

十

人、

由

議

員

中

公

推

正

副

議

長

各

一

人、

至

十

七

年

八

月

廢

止、

議
長
張
錫
嘏

字

三、
山
東
莊
人、

副
議
長
王
進
元

字
仲
三、
城
内
人、

議
員王

濟
寛

字
子
和、
城
内
人、

戴
朝
賔

字
俊
卿、
東
馬
各
莊
人、

喬
鍾
善

字
子
元、
南
獨
樂
河
人、

劉
履
亨

字
濟
元、

莊
人、

趙
連
榮

字
仲
三、
東
髙
村
莊
人、

賈
增
祥

字
瑞
堂、
西
鹿
角
人、

賈
振
聲

字
樹
齋、
放
光
莊
人、



ZhongYi

平

谷

縣

志

卷
二
下
自
治

十
六

王
允
成

字
信
波、
北
台
頭
莊
人、
補
任、

陳
大
鵬

字
雲
飛、
羅
家
莊
人、

縣
參
事
會
民

國

十

二

年

二

月

復

設

共

置

參

事

四

人

由

縣

公

署

委

任

二

人、

由

縣

議

會

公

舉

二

人、

參
事
員

王

鈴

字
閣
臣、
城
内
人、

王
毓
藻

字
品
三、
東
髙
村
莊
人、

周
永
陞

字
俊
職、
楊
各
莊
窠
人、

徐
鳳
昌

字
興
周、
馬
各
莊
人、

分
區
自
治
民

國

十

七

年、

全

縣

改

劃

三

區、

置

區

公

所、

設

區

長

一

人、

由

民

政

委

任、

第
一
區
區
公
所
城

内

區
長陳

潔

字
子
清、
馬
各
莊
人、
民
國
十
七
年
任、

劉
慶
元

字
魁
三、
城
内
人、
民
國
十
九
年
任、

第
二
區
區
公
所
南

獨

樂

河

區
長

榮
先

字
光
甫、
峯
臺
莊
人、
民
國
十
七
年
任、

崔
桐
春

字
文
和、
趙
各
莊
人、
民
國
十
九
年
任、

第
三
區
區
公
所
山

東

莊



ZhongYi

平

谷

縣

志

卷
二
下
自
治

十
七

區
長張

國
棟

字
柱
臣、
山
東
莊
人、
民
國
十
七
年
至
十
九
年
連
任、



ZhongYi

平

谷

縣

志

卷
二
下
會
計

十
八

會
計會

計
當
而
已
矣、
於
何
云
當、
則
紀
理
得
人、
考
覈
如
法
是
已、
平
邑

雖
地
方
褊
小、
附
税
雜
捐、
嵗
計
至
約、
而
其
征
解
之
是
否
核
實、
支

銷
之
有
無
冒
濫、
固
不
能
不
有
以
紀
理
之、
考
覈
之、
期
適
於
當
也、

志
會
計、

地
方
會
計
經
理
處
民

國

五

年

置、

内

設

經

理

員、

由

京

兆

尹

委

任、

副

經

理

員、

由

縣

公

署

委

任、

經
理
員

張
錫
煐

民
國
五
年
七
月
任、

徐
樹
本

民
國
七
年
五
月
任、

王
毓
藻

民
國
八
年
九
月
任、

副
經
理
員

薛
榮
堦

民
國
五
年
七
月
任、

王
進
元

民
國
七
年
五
月
任、

出
納
員
民

國

十

二

年、

取

消

會

計

經

理

處、

於

參

事

會

内、

設

出

納

員

一

人、

管

理

地

方

財

政、

張
國
棟

民
國
十
二
年
任、

財
務
局
民

國

十

七

年、

取

消

出

納

員、

置

財

務

局、

地

址

城

内

地

藏

庵、

局

長

由

財

政

委

任、

至

廾

二

年

合

署

辦

公、

改

名

財

政

局、

局
長張

國
棟

民
國
十
七
年
任、



ZhongYi

平

谷

縣

志

卷
二
下
會
計

十
九

王
貴
徳

民
國
十
八
年
至
二
十
年
連
任、



ZhongYi

平

谷

縣

志

卷
二
下
農
林

二
十

農
林風

詩
詠
田
畯
之
喜、
夏
書
詳
貢
木
之
文、
司
稼
辨
穜
稑
之
種、
而
周

知
其
名、
虞
衡
作
山
澤
之
材、
而
專
掌
其
政、
可
知
農
林
並
重、
自
古

尚
矣、
降
及
近
世、
國
家
於
農
林
事
業、
尤
汲
汲
焉
不
遺
餘
力、
兼
施

監
督
與
保
䕶
政
策、
並
取
奬
勵
與
干
涉
主
義、
以
圖
進
行、
蓋
以
社

會
需
用
物
品、
其
原
質
原
料、
多
出
産
於
農、
是
農
者、
為
人

生
活

之
根
本、
至
於
造
林、
不
但
為
國
家
利
源
之
大
宗、
且
以
樹
引
雨、
農

獲
其
益、
以
樹
防
荒、
民
享
其
利、
以
樹
䕶
隄、
河
息
其
患、
故
農
林
業

之
振
興、
裨
益
於
國
計
民
生
者
甚
鉅
也、
茲
特
置
專
管
機
闗、
以
監

督
之
不
足、
則
保
䕶
之、
保
䕶
之
不
足、
則
奬
勵
之、
奬
勵
之
不
可、
則

干
涉
之、
務
使
其
發
達
而
後
止、
志
農
林、

農
林
分
局、
地

址

舊

儒

學

訓

導

署、

民

國

八

年

設、

置

主

任

一

人、

至

十

四

年

改

為

實

業

局、

十

七

年

改

名

建

設

局、

置

局

長

一

人、

主
任劉

森、
字

茂

齋、

西

闗

人、

民

國

八

年

任、

劉
廷
弼、
字

子

夢、

夏

各

莊

人、

民

國

十

年

任、

局
長秦

振
亷

字
懷
清、
下
紙
寨
人、
民
國
十
四
年
任、

徐
仁
田

字
種
徳、
城
内
人、
民
國
十
五
年
任、

劉
廷
弼

民
國
十
七
年、
至
二
十
年
連
任、



ZhongYi

平

谷

縣

志

卷
二
下
商
會

二
十
一

商
會鄭

司
農
釋
周
禮、
民
同
貨
財、
以
謂
合
錢
共
賈、
管
氏
治
齊、
使
四
民

羣
萃
而
州
處、
相
輔
相
教、
以
成
其
業、
誠
以
專
己
之
功
薄、
而
合
衆

之
用
宏
也、
我
國
商
業、
始
皆
各
行
其
是、
以
壟
斷
為
能
事、
以
傾
軋

為
得
計、
卒
焉
以
子
之
矛、
䧟
子
之
盾、
而
莫
能
與
外
商
爭
衡、
清
季

思
懲
其
弊、
爰
仿
西
制、
遍
設
商
會、
於
是
居
賤
鬻
貴、
持
以
衆
力、
禁

楛
改
良、
由
於
公
議、
而
商
務
亦
駸
駸
乎
有
起
色
焉、
是
則
能
以
周

禮
共
賈
之
義、
擴
而
大
之、
管
氏
相
輔
之
教、
踵
而
行
之
者
矣、
志
商會、

商
務
分
會
宣

統

二

年

九

月

成

立、

設

總

理

一

人、

總
理劉

慶
元

字
魁
三、
城
内
人、

商
會
民

國

四

年、

遵

章

改

組、

由

商

號

選

會

長

一

人、

會
長劉

慶
元

民
國
四
年
至
六
年
連
任、

王

鈴

民
國
八
年
任、

曹
澍
第

民
國
十
年
任、

王
貴
徳

民
國
十
三
年
任、

主
席
民

國

十

八

年、

按

新

商

會

法

改

組

為

委

員

制、

選

主

席

一

人、

常

務

委

四

人、

執

行

委

十

人、

監

察

委

五

人、



ZhongYi

平

谷

縣

志

卷
二
下
商
會

二
十
二

陳
慶
輔

民
國
十
八
年
至
二
十
三
年
連
任、



ZhongYi

平

谷

縣

志

卷
二
下
保
衛

二
十
三

保
衛昔

宋
人
之
保
甲、
清
代
之
團
練、
皆
由
人
民
團
集、
選
取
壯
丁、
用
軍

事
訓
練、
以
武
力
防
衛
鄉
邦、
與
今
之
保
衛
團、
名
異
實
同
也、
自
近

數
年
來、
迭
遭
戰
亂、
潰
兵
悍
匪、
各
地
滋
擾、
民
衆
為
事
實
所
迫、
不

能
不
聯
合
以
自
衛、
於
是
組
織
保
衛
團、
誠
為
當
務
之
急、
中
央
特

制
定
保
衛
團
法、
明
令
公
布、
冀
省
府
設
保
衛
委
員
會、
計
畫
進
行、

較
保
甲
團
練
法
之
範
圍
擴
大、
用
以
詰
奸
慝、
弭
盗
匪、
而
維
地
方

之
治
安
也、
志
保
衛、

保
衛
總
團
團
公
所
民

國

十

七

年

設、

地

址

城

隍

廟、

今

移

地

藏

庵、

團

總

以

縣

長

兼

任、

副

團

總

委

地

方

人

充

之、

副
團
總

王
廷
貴

字
藎
臣、
酸
棗
峪
人、

第
一
區
保
衛
團
公
所
在

城

内

財

神

廟

區
團
長

王
世
徳

字
代
清、
城
内
人、
民
國
十
八
年
任、

郭
維
堂

字
蔭
庭、
東
寺
渠
莊
人、
民
國
二
十
三
年
任、

團
董
民

國

二

十

三

年、

保

衛

團

改

章、

區

團

正

改

為

團

董、

王
允
成

字
信
波、
北
台
頭
莊
人、
民
國
二
十
三
年
任、

第
二
區
保
衛
團
公
所
在

南

獨

樂

河

延

祥

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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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

谷

縣

志

卷
二
下
保
衛

二
十
四

區
團
長

王
廷
貴

民
國
十
七
年
任、

張

敏

字
子
㨗、
韓
家
莊
人、
民
國
二
十
年
任、

團
董

榮
先

字
光
甫、
峯
台
莊
人、
民
國
二
十
三
年
任、

第
三
區
保
衛
團
公
所
在

山

東

莊

區
團
長

武
盛
勛

字
景
周、
放
光
莊
人、
民
國
十
八
年
任、

團
董王

成
志

字
純
一、
西
胡
家
務
人、
民
國
二
十
三
年
任、



ZhongYi

平

谷

縣

志

卷
二
下
黨
務

二
十
五

黨
務滿

清
末
葉、
外
侮
日
亟、
内
政
窳
敗、
羣
情
思
憤、
志
士
圖
强、
本
一
貫

之
政
綱、
為
嚴
密
之
組
織、
正
式
政
黨、
於
以
産
生、
今
之
中
國
國
民

黨、
即
彼
時
推
倒
滿
清、
創
建
民
國
之
同
盟
會、
脱
化
而
出
者
也、
民

十
七、
河
北
光
復、
中
國
統
一、
本
縣
黨
部、
始
公
開
活
動、
遂
由
軍
政

時
期
之
秘
密
工
作、
步
入
訓
政
時
期
之
建
設
途
徑、
蓋
以
革
命
之

三
民
主
義、
五
權
憲
法
為
黨
綱、
而
負
有
完
成
國
民
革
命、
實
現
世

界
大
同
之
使
命、
其
責
顧
不
重
哉、
志
黨
務、

一
秘
密
工
作
期
間

自
民
十
五
至
民
十
七、
河
北
光
復
前、
為
中
國

國
民
黨、
直
隸
省
平
谷
縣
黨
部
秘
密
工
作
期
間、
當
時
省
派
負
責

委
員
為
劉
宏
襄
邱
垿
二
人、
同
志
約
數
十
人、
專
從
事
於
鏟
除
障

礙
工
作、

二
指
導
委
員
會

期
間

自
民
十
七
河
北
光
復、
黨
部
遂
攺
設
指
導、
委

員
會、
公
開
活
動、
辦
理
黨
員
登
記、
成
立
下
級
黨
部、
組
織
民
衆
團

體、
計
登
記
黨
員、
約
二
百
人、
下
級
黨
部、
成
立
十
二
處、
農
會
會
員

約
二
千
人、
彼
時
前
後
負
責
委
員
為
劉
宏
襄、
鍾
濟、
張
振
基、
尹
鴻

琳、
李
維
周、
馬
香
濤、
張
琴
南
等、
至
民
十
八
三
月、
指
導
完
成、
執
行

委
員
會
産
生、
此
會
遂
告
結
束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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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

谷

縣

志

卷
二
下
黨
務

二
十
六

三
執
行
委
員
會
期
間

自
民
十
八
四
月、
至
民
十
九
三
月、
為
執
行

委
員
會
工
作
期
間、
負
責
委
員
為
趙
如
峻、
楊
世
芳、
謝
兆
祥、
梁
文

煥、
李
維
周、
王
有
臨
等、

四
黨
務
停
頓
期
間

自
民
十
九
四
月、
至
民
二
十、
三
月、
因

馮
之

、
北
方
黨
務、
遂
受
摧
殘、
廹
令
停
止
活
動、

五
審
查
期
間

自
民
二
十
四
月、
至
同
年
六
月、
為
審
查
黨
務
期
間、

審
查
員
為
趙
光
文、

六
籌
備
期
間

自
民
二
十
七
月、
至
同
年
九
月、
為
籌
備
期
間、
因
黨

務
業
經
審
查
完
竣、
省
部
遂
派
劉
宏
襄
為
籌
備
員、
於
下
級
黨
部

成
立
後、
即
開
代
表
大
會、
選
舉
直
屬
區
黨
部
委
員、
籌
備
期
間、
遂

告
結
束、

七
直
屬
區
黨
部
期
間

自
民
二
十、
十
月、
至
民
二
十
二、
十
月、
為
直

屬
區
黨
部
工
作
期
間、
惟
自

民
二
十
二
四
月、
長
城
戰
役、
全
縣
失
䧟、

黨
務
遂
告
停
頓、
及
塘
沽
協
定、
本
縣
收
復
後、
因
地
屬
戰
區、
黨
務

並
未
活
動、
區
黨
部
遂
結
束、

平
谷
縣
志
卷
二
下
終



ZhongYi


